猶太人逾越節晚餐與天主教感恩聖祭的比較

導言

猶太教神聖的慶典和天主教信仰的高峰都集中在祭獻和聚餐上，都表示對至高神的崇拜。
是信友的生活中心，是莊嚴隆重的欽崇之禮。
猶太人慶祝的是紀念雅威把他們從埃及人的奴役中釋放出來，
而基督徒慶祝的是紀念救主耶穌基督把我們從罪惡中拯救出來。

其實，基督宗教是源於猶太教的。我們從福音中得知，耶穌生於猶太裔貞女瑪利亞(參瑪1:1~17, 18, 23, 25；路1:26~38)，是若瑟的兒子(參瑪1:24~25；路3:23~38)，是一位不折不扣的猶太人(參路2:4a, 5~7a)。若瑟是一位義人(參瑪1:19)，夫婦守法，並履行猶太人的傳統法律，在耶穌出生後八天，使他接受割損禮(路2:21)。瑪利亞也按照梅瑟法律，在四十天作取潔禮，並在聖殿裏把小耶穌獻給天主(路2:22~23)。由此可見，若瑟和瑪利亞都是虔守法律的義人(參路2:39, 41)。因此，他們一定以天主的誡命教導小耶穌，培育他成為一個愛主愛人的猶太人；
使他成為一個堂堂正正的猶太人(見路2:40)。耶穌亦曾說過他來是滿全法律而並不是廢除法律(瑪5:17)，所以他一樣遵守法律去過猶太人的神聖節日──逾越節(路22:8；參瑪26:17~19；谷13:12~16)，並在逾越節晚餐中建立了聖體聖事(瑪26:26~29；谷14:22~25；路22:14~20)。現在我們的感恩聖祭也是源於猶太人的逾越節晚餐的儀式，
只是在形式上和神學觀點上不同而已。有禮儀學者耶穌會士翁曼(Joseph Jungman)更說最後晚餐(或更好用保祿的主的晚餐神學)是第一台感恩祭。

本文嘗試用猶太人逾越節晚餐和基督徒的感恩聖祭的各個項目作比較，以尋求他們的異同。筆者所用的方法，是先要從猶太文化作出發點，明瞭他們的文化淵源，他們的禮節脈絡，特別是逾越節晚餐的文化，和其象徵意義，並以現今的感恩祭中的每一項細節的象徵及其神學意義與猶太逾越節晚餐的神學與文化作出分析和比較，然後才作總結整合。 

 第一章：逾越節的意義

1.1「逾越」字根的意義：

「逾越」（Pesach ）(肋23:5)，意即天主在打擊埃及國時，一見到塗在以色列人門上的羊血，便會「越過」他們的房屋(出12:13)。希伯來文一詞有「越過」之意。猶太人在充軍後以阿蘭文，稱之為 －pascha 即新約所稱的「巴斯卦」。
另有學者認為這字的字根具有爭議性，並認為它是來自阿加得語(Akkadian)pasahu，這字解作「平息」、「安撫」、「緩和」等，也有人認為它是來自阿拉伯語(Arab)fasaha，解作成為「廣闊」、「加寬」、「擴展」等。
亦有學者認為是解作「防衛」和「保護」，在谷12:27這字譯作「越過」，是上主派遣了瑪斯迪瑪(Mastema)去宰殺埃及的長子，並命令他「越過了埃及的以色列子民的房屋，救了我們各家」。
這樣也可以解作「不傷害」，因為這可與「越過」作相呼應。而淮羅(Philo)則認為是以民「越過」，即是以民離開埃及，因此他們要奉獻「巴斯卦」。史學家若瑟夫(Josephus)認為當天主施以第十災時「越過」了以色列民。

這個字的字根在其他的聖經章節有著不同的意思，如以名詞則解作「跛子」，其後更演變成為如「跳躍」、「跛行地走」(撒下4:4)、「蹣跚而行」、「搖擺而行」(列下18:21)等。而大部份的學者則認為這名詞的意思是指在「毀滅者」下受保護。

1.2猶太人為何重視逾越節

逾越節是以民按法律遵守的三大節日之一。
是天主把他們從埃及奴役中解救出來，使他們獲得自由。這出谷的事蹟，是以色列民宗教和民族的基礎。逾越節也是紀念西乃山的盟約：以色列是雅威贖回的子民，祂要親自作以色列的天主。每年逾越節猶太人紀念這些出谷的事蹟，重申與天主訂立的盟約。按照猶太傳統，禮儀的「紀念」有很深的意義，「紀念」不限於主觀的回憶，而是整個人投入救恩的事蹟。

在以色列的歷史中沒有一件事件能與出谷相提並論，所以經師們對托辣的誡命唯命是從。他們甚至在他們每天的祈禱中也提及出谷事件。因為出谷是天主在歷史中直接的干預，使他們得到自由。猶太人的聖祖亞巴郎、依撒格、雅各伯的天主參與人類的歷史，是天主在歷史中展示祂的力量。在天主的第一句說話
中天主不提到創造天地，而是說到「我領你出了埃及地、奴隸之所」(出20:2)，強調了天主參與以民的歷史。

在逾越的時件中，另一個必然的後果，就是天主成為以色列的天主，而以民就作為天主的選民。因此天主就要求以民服從祂，生活要符合天主的誡命。以民因而時刻地回憶起天主的偉大的拯救。他們也要成為天主的火炬光照萬國，就算他們在痛苦和迫害中。在這以民歷史的光照中，基督宗教是來自猶太的傳統，而回教也同樣地深受著這影響。所以全世界大部份的人都相信一個天主都把逾越的事件發生在他們身上。

逾越象徵著自由，出谷的事蹟是以民從奴隸中被解放的高峰。其實「自由」這字有著很多的意思，跟據猶太辣彼(意即師傅或可說是經師)的解說，自由的真正意義是侍奉天主，「只有被托辣征服的人，他才算是自由人。」因為他們認為人可傾向兩極：可傾向好的；也可傾向敗壞的。人內心的自由可克勝卑劣的本能而跟循神性的路道。真正的自由是要自己自由地離開自己的本能而侍奉天主。天主的誡命是以民在出谷後的49天靈慾鬥爭中，人得到真正的解放而獲得的，並解除了肉身的奴役。

沒有一個猶太人是屬於自己的，或屬於其他猶太人的。法律中也有釋放奴隸的命令(出21:2)。塔耳慕得(Talmud)
標明：「誰若買來一名奴隸；他就是為自己買來一位主人」，如人不願釋放奴隸，而奴隸也不願離開主人，他們也受到懲罰，因為法律上要求在第七年中應讓奴僕自由(出21:1ff)，因為是要他們記起他們也在埃及地為奴。

逾越也是國家獲得了自由，天主帶領以民進入福地後，以致他們被凝聚成族，族人開始講說共同的語言而發展出希伯來話，並由此而獲頒法律，逐步走向組成了國家的歷史事實，
這樣以民可以自己擁有一個獨立的國家。但因他們的悖逆而亡國。聖殿也因此而被毀滅褻瀆。但天主卻在他們受壓迫中再度解救他們，使他們回國重建聖殿，又因他們的罪過使聖殿再度被摧毀。但天主對猶太民族的不斷解放，並藉著先知的訊息，默西亞是會來到他們中間拯救他們，因此他們深深感受到天主的手是永遠不會離開他們的。

「這一天將是你們的紀念日，要當作上主的節日來慶祝」(出12:14)。是一個慶節，一個偉大的慶節。從此每年要慶祝這個節日，活生生的記念天主這次的干預。禮儀使歷史復生。禮儀有它自己的語言來表達。出12~15章所記載的出離埃及，並非有如一個記者來敘述這一事件，而是由禮儀來作啟發，一代一代地來慶祝這一紀念日。

因為羅馬人在公元70年破壞了聖殿，因此他們沒有地方去朝拜天主。所以猶太人在逾越節晚餐中第十四部份禮成時，大家都會唱「明年在耶路撒冷見」
，即是他們希望明年能大家一齊到耶路撒冷慶祝逾越節，感謝天主對他們的大恩。以色列的猶太人在唱這首歌的同時，心裏向天主默禱說：「明年耶路撒冷將會重建！」

1.3猶太人為何要吃逾越節晚餐

這是天主要他們每年都要守的節日，(肋23:4~8；戶9:1~14；申16:1~8)是以家庭為單位守的節日。
這個對出離埃及事蹟的重新體驗，主要是在「逾越節晚餐」（seder lel  pesach  或簡稱為 seder）內進行的。Seder  原指這晚餐的「程序」而言：這晚餐有清楚規定的「程序」，當中包括吃無酵餅和苦菜、飲酒四杯、吃慶節大餐等。這儀式的許多象徵，是為提醒參禮者奴役的痛苦和重獲自由的喜悅。在這晚餐的儀式中，他們誦念一些禮儀經文，它們全載於《逾越節禮典》（haggadah shel pesach ）內。Haggadah 源自maggid 一詞，意即「敘述」，這詞道出了這晚儀式的目的，就是重述出埃及的事蹟。
根據禮典的吩咐，參加者在慶典中重述出谷的故事，藉此教導子女，逾越節慶典不只是紀念過去像國慶日一樣，而是今日慶祝的人(亦包括歷代慶祝的人)透過參與亦成為出谷的一份子，與昔日的以色列子民一樣蒙上主救贖。現代人必須參與慶典，還須年年參與。當參加者重新體驗出谷的故事時，禮典吩咐他們守這三個禮儀：第一，重述出谷的故事(出13:3)；第二，吃無酵餅(出12:18)；第三，不可保留酵母或吃有酵的食物(出12:15)。
逾越節晚餐象徵著人類其中一個最值得珍重的理想──從奴役中得著自由。對猶太人來說，就是每年一次提醒他們；自由的工作是永不止息的。
還有的是，當他們吃逾越節犧牲時，他們的就被提升至天主選民的地位，他們的靈魂就成了祭壇。創造者會聖化他們，不單只是他們的肉身，他們的行為也被聖化，所以有猶太的智者說，他們咀嚼逾越節犧牲時，他們已被傅油了。

1.4過逾越節的要求

1.4.1誰要吃逾越節晚餐

凡滿了十二歲的以色列男子，都有責任參加過逾越節，婦女及已受過割損的外方人或客人，可以參加。染有不潔或行路未能在「尼散月」(Nisan)十四日晚過節的人，應在下月十四日補過(戶9:6~14)。這稱為「第二逾越」或稱為「小逾越節」(Pesachim 9, 3, Hallah 4:11)。
猶太人把自己與外邦人分清了界線，所謂「線內為珍，線外為塵」。因此，割損就成為了他們神聖的象徵(參創17:9~14)，或可稱為與外邦人的一種分別。所以他們把末受割損的人看成「不潔」或甚至把他們看成「異類」。
所以凡是受過割損的人，都是自己人(in-group)，是天主的選民；否則是外人(out-group)，他們就應履行天主所定的法律，嚴守逾越節和它的規定。

1.4.2逾越節晚餐的準備

逾越節前除了要籌備慶節的晚餐外，還要做大掃除，把一切酵子除去。慶節的晚餐是最具猶太特色的。

1.4.2.1除酵日──這裡所指的是吃逾越節晚餐的前一天，尼散月十三日晚上，直至翌日黃昏前。在這最後預備階段中，有三項特別行動：

1.
搜尋酵子（bedikat hametz ）

2.
廢除酵子（bittul hametz ）

3.
消滅酵子（bi’ur hametz ）

猶太米市納(Mishnah)
中規定逾越節前夕，當全屋的大掃除完成後，日落之時大家點起蠟燭搜尋酵子。也有習慣把一些麵包碎屑故意留下來，讓家中的小孩子能有所尋獲。市面上也有專為這儀式用的燭台、小掃帚和盛碎屑用的匙，這些用具都要與所搜集的酵子一起燒掉。在開始搜尋前先誦念以下經文：



「上主，我們的天主，宇宙的君王，我們讚美你，因為你藉誡命祝聖了我們，又命我們清除一切酵子。」
在漆黑的房子中，每人手上只有一盞蠟燭，在進行搜尋酵子時，慣常保持默靜，除非要說有關搜尋之事。一切收集起來的酵子，都要留待明天燒掉。搜尋既畢，大家誦念「廢除酵子」經文（bittul hametz），以確保收不到的酵母都在禱文中一併消除。這篇經文旨在請天主毀滅一切找不到的酵子：




「願一切在我的範圍內，而未被我發現或清除的酵子，或我不意識到其存在的酵子，都灰飛煙滅，猶如地上無人的塵土。」

這篇經文在翌日燒掉酵子後再次誦念，但內容有少許不同，因為昨晚所念的，在意義上並不包括留待翌日早餐用的麵包。翌日早上，吃完早餐後進行燒掉酵子的儀式。並遂步限制進食、擁有和買賣酵子，直至日落前為止。

消滅酵子（bi’ur hametz）的儀式應在正午前開始。一切昨天晚上搜集而來的酵子，以及該天早餐吃剩的麵包，都要在街上用火燒掉。然後誦念「廢除酵子」經文（bittul hametz）:






「願一切在我的範圍內，而未被我發現的酵子，不論我清除了與否，都灰飛煙滅，猶如地上無人的塵土。」

有些傳統在這經文後加念以下一段默想經文（kavvanah）:

「上主，我們和我們祖先的天主，我既清除了家中和我所有的酵子，但願按你的旨意，使我得以清除心中的邪惡傾向。」

有些傳統則以帳棚節曾用過的棕樹葉（lulav），或舉行「大賀三納禮」（hoshana rabbah）用過的柳樹枝，來生火焚燒酵子。也有人用棕樹葉來做「搜尋酵子」的掃帚，或用它來生火烘無酵餅。就這樣，一年中最後一個大慶節（帳棚節），與新一年的大慶節連繫起來，頭尾相接。

搜尋酵子、廢除酵子和消滅酵子都是以上主的誡命為出發點的：

「第一天務要從你們家內將酵子除去……」(出12:15)；
「在你們家內不准有酵子……」(出12:19)；
「在你面前不可有發酵之物……」(出13:7)。

這儀式象徵著我們要以潔淨的心靈去迎接逾越節的來臨，使我們可以有全備的心和足夠的資格去迎接上主的逾越和我們的逾越。

1.4.2.2首生子的齋戒（ta’anit bekhorim ）──首生男性在逾越節前夕，自日出到日落間有守齋的習例，為紀念他們在埃及的第十災難中，得蒙倖免殺身之禍。但這齋戒今日並不如往昔那樣盛行。而那些遵守這習例的人，在守齋之餘，更利用這機會來研讀聖經和猶太經典。每讀完一個總集分段（siyyum ）後，便可稍休和吃些點心。完成了整個研讀後，便有一個按誡命而舉行的便餐（seudat mitzvah ），這樣結束一天的聖經研究。這個便餐也是為在該日行結婚和割損禮而設備的。

有些人雖非首生子，卻選擇守這個齋戒，使自己更能品嘗無酵餅的滋味，或為記念艾斯德爾皇后的三日齋戒（參看艾3:7; 4:16）。有些人在午後或更早停止工作。下午便用來研讀聖經有關逾越節祭獻的記載，藉以紀念聖殿及昔日逾越節的祭獻。還有些人利用這機會到潔禮池（mikveh ）進行浸洗禮。

餘下的時間是用來作肉體上、精神上和心靈上的準備，以舉行逾越節和慶節的晚餐。午餐所吃的食物必須是逾越節准用的（kosher l’pesach ），但一般都不會提前吃無酵餅，以免失去無酵餅予人的新鮮感。按傳統這午餐必須是淡薄的，使人能以更大的胃口吃這逾越節晚餐。而這慶節的晚餐應盡快在日落後舉行，使參禮的兒童能全時間保持清醒，不失去參禮的興致。

1.4.3屋的佈置

逾越節晚餐的準備工作──家中每一分子應參與。家人參與得愈多，便愈能有投入感。許多人會把自己的家佈置得很美麗，更有些採用逾越節專用的台布、餐巾和餐具，當中不能少的當然就是逾越節餐盤（k’arah ）。傳統上把上述的物品放置在一張特別的「馬蹄形」
的餐桌上。在每一個坐位間都放上一個墊枕，在主禮人的位置上放上一隻名為「厄里亞」的酒杯甚至留一個位置給厄里亞先知。屋裏並備有七燈台，油燈、盆子和毛巾等。在各種食物當中必須有無酵餅和紅葡萄酒。而每人手中都應有一本慶節不能少的《逾越節禮典》（haggadah shel pesach或簡稱為haggadah）。晚餐程序(Seder)其中的一種意義是「服務」，因為逾越節禮典和其他年中的聚餐並不相同，它是一種為人服務的聚餐，是喜樂的宴會。

1.4.4座的位置和進餐的姿勢

聖經時代的人們平時用餐，大部份是圍著一張矮桌，坐或蹲在地板上。在王室的圈子裏，或其他特別慶典的時候，他們有時候預備座椅。亞毛斯先知是第一位提到吃飯時「躺著象牙床上，橫臥在軟榻上」(亞6:4)。到耶穌時代，在某些猶太人的圈子裏，接受了羅馬人吃飯靠在睡椅上的習慣。羅馬式的桌子和睡椅連在一塊兒，稱為三面躺臥餐桌(triclinium)。有三條睡椅圍成一個方形的三邊，第四邊空著，以便僕人進來幫忙服事用餐。客人的姿勢是斜躺；左臂支持著上半身，抬著頭，背後有個椅墊，下半身伸展出去。第二個客人的頭對著一個客人的胸膛，因此，若是他想和他悄悄地說話，他就要靠在他胸前講。
這個筵席桌上的習慣，是表示自由的象徵。耶穌基督和門徒們過逾越節也是以這種餐桌設計作列座的。耶穌基督是坐在「馬蹄形」的餐桌中左手邊
第二個位，(見圖一
)這是一個主人的座位。猶達斯坐在祂的左手邊；而若望則坐在祂的右手邊。
伯多祿則敬陪末席。

1.4.5逾越節晚餐的必定食物

逾越節餐盤（k’arah ）中放著晚餐的各種象徵，這些都不應真正的拿來吃掉。這餐盤每家只需一個，放在一家之主的位置前。至於餐盤內的象徵，按不同的傳統，可有五或六種，而且位置也各有所異。這裡以東方猶太傳統（Sephardic）為例，加以說明：
1.4.5.1
青菜（karpas ）──現今猶太人通常以西芹（parsley）代之，參禮者以蘸鹽水而食。它象徵春天的氣息和新氣象。是未來的不斷地復興和更新。就算生活困難艱苦，終有一日會有復興的希望。這也象徵著默西亞來臨之前的生活的苦楚。而鹽水則象徵以民在歷史的眼淚，特別是在埃及為奴和喪失家園的環境中。也有學者認為它象徵著紅海海水，因為淚水和海水都含有鹽的成份。有辣彼則認為鹽水代表著埃及的護守天使的眼淚。為基督徒而言，這些鹽水則代表著我們經驗了天主的完美後，我們悔改己罪時所流的眼淚。又有學者認為在整個逾越節晚餐過程中蘸兩次鹽水的過程中，不單止是羔羊的血清除我們在天主前的罪污，也是我們在天主的護蔭下得到安全。

1.4.5.2.甜醬（haroset ）──以蘋果泥、果仁、葡萄酒和香料調和製成。吃苦菜時蘸甜醬吃，以減低其苦澀味。它象徵在埃及的以色列人用來造磚的泥漿。為基督徒來說，它象徵著教會的基石。如把它塗在兩塊無酵餅一起，代表了聖神在基督內寄居在我們的心中。

1.4.5.3苦菜（maror ）──長葉萵苣（romaine lettuce亦稱生菜）、蔊菜（horse-radish亦稱馬蘿蔔）、菊苣（chicory）代之。蘸甜醬來吃。也可採用任何帶苦味的食用植物代之。苦菜象徵著以色列人在奴役中忍受著苦痛。

1.4.5.4雞蛋（beitzah ）──烘熟的雞蛋，用來象徵昔日在聖殿的慶節祭獻（korban hagigah ），是每個到聖殿去的人所奉獻的。做法是先把蛋煮熟，然後連殼一起放在爐中加熱，直至部分焦黑為止。蛋象徵著喜樂；也暗喻著猶太人受壓迫趨大，他們就更強硬；也代表著法郎的心硬。有些學者認為它和羊骨是代表著聖殿的毀滅，按傳統來說，蛋是哀慟的象徵。新約時代，蛋代表著戰勝死亡，代表著生命，新的生命。基督曾被埋葬在墓中，然而祂復活了。當我們接受祂來我們心中，我們就成為天主的聖殿，藉著基督的死亡，我們得到永恒的生命。

1.4.5.5.脛骨（z’roa ）──一根烤熟的脛骨在餐盤上象徵逾越節的（羔羊）祭獻（korban pesach ）。做法與烤蛋一樣，目的是要相似烤熟的逾越節羔羊犧牲。脛骨也像蛋一樣象徵著聖殿的毀滅。因為在聖殿存在的時候，人要奉獻一隻無殘疾的羔羊(申16:5~6)，但當聖殿毀滅後，人只能用一條脛骨代表奉獻的羔羊。

1.4.5.6西生菜（hazeret ）──有些逾越節餐盤有第六種象徵，這是用來夾在兩片無酵餅中吃的。
它好像青菜一樣代表著希望。

1.4.5.7無酵餅（matzot ）──以麵粉加水揉勻，壓成薄塊在爐中烘成（lehem ‘oni 即素餅或「痛苦之餅」）。為避免麵團發酵，在加水搓揉直至開始烘焙間不可超過18分鐘。嚴格來說，為逾越節用的麵粉，在麥粒成長過程中須受監察（matzah sh’murah ），以防受潮發霉。製造無酵餅的爐具和機器也應先行嚴格清潔，務使不留任何舊麵粉或餅屑，甚至用來調麵粉用的食水，也要受測定不受礦物污染。

在逾越節晚餐前，預備的人要在主禮的台上放上三塊無酵餅，而這三塊無酵餅是以重疊的方式放在碟上（這數目象徵以色列的社會結構：司祭、肋末人和以色列人或是象徵以色列的三位聖祖：亞巴郎、依撒格和雅各伯），蓋以餐巾或專為此設計分成三格的小布袋。因為同用一餐巾或小布袋包起，因而這三塊無酵餅合稱「個體」(unity)。一些猶太的基督徒認為三塊餅象徵三位一體的天主。在禮儀中主禮所擘中間的一塊無酵餅就象徵基督的死。以餐巾包起「保留之餅」(Afikomen)
乃象徵基督的埋葬。在餐後再把「保留之餅」拿出來就是表示基督的復活。

猶太學者則認為有著三層的意義，第一，無酵餅要參禮者回憶他們的先祖離開埃及時來不及把麵粉發酵；第二，這些餅象徵著先祖們在埃及時所吃的下等餅；第三，在聖殿毀滅後，無酵餅代表了巴斯掛羔羊。

有些基督徒學者認為在《聖經》中，酵母代表了罪惡(谷16:5~12)，而無酵的餅象徵了清白無罪。無酵餅的平面凹凸不平是由於壓印刺穿，並留下了斑紋，就好像依撒意亞先知所說的：「他被刺透，是因為我們的悖逆；他被打傷，是因為我們的罪惡」(依52:5；參伯前2:24)。
這也是紀念默西亞為我們的罪過作出了賠補。

1.4.5.8葡萄酒──在逾越節晚餐中共飲酒四杯，沒有酒量或有健康理由的人，可以適用於逾越節的葡萄汁代替。適用於逾越節晚餐的葡萄酒是純葡萄釀成的紅餐酒，釀製過程受嚴格監察，並在酒瓶上附有「逾越節適用」（kosher l’pesach ）的標籤。
有學者認為紅葡萄酒象徵逾越節羔羊的血，綠色的菜象徵牛膝草，以色列人曾以牛膝草蘸逾越節羔羊的血，塗於門框和門楣上，以逃過災禍。猶太學者則認為酒象徵喜樂和歡欣。

逾越節晚餐飲酒四杯的習例，來自經師的規定，其意義是要表達出以色列人獲天主拯救，因為在出6:6~7中天主用了四個不同動詞來描寫祂的拯救行動：(帶領) … (救贖) … (釋放) … (接受)。

第一杯稱為「潔淨之杯」：「我要使(帶領)你們擺脫埃及人的虐待」；第二杯稱為「解放之杯」：「(我要)拯救(釋放)你們脫離他們的奴役」；第三杯稱為「救贖之杯」：「(我要)用伸開的手臂，藉嚴厲的懲罰救贖你們」；第四杯稱為「稱頌之杯」：「我要以(接受)你們作我的百姓」。
有一些基督徒學者認為第一杯與猶太傳統所說的一樣是「潔淨之杯」。是第二杯是「邪惡之杯」，象徵天主對邪惡的審判。他們說這杯是不會喝的，傳統上人們會把十滴酒放在小碟上，每一滴酒代表了埃及的十災。第三杯是「讚頌之杯」。第四杯是「救贖之杯」。

其後的一節：「我領你們要去的地方，就是我舉手誓許給亞巴郎、依撒格和雅各伯的地方；我要把那地方賜給你你作為產業」(6:8)，這句就是表示第五杯的象徵，因為他們等待著天主的許諾。所以這杯是留給厄里亞的，所以稱之為「厄里亞之杯」。因為根據傳統，厄里亞是默西亞的前驅，他們相信，厄里亞會在大節日裏來到人間，如果厄里亞來了，默西亞即將來到人間，所以他們都會留一杯給厄里亞，希望他會在逾越節來臨。

1.4.6逾越節晚餐的服飾

因為逾越節是猶太人的一個大慶日，所以在衣著上一定有其心思。逾越節是紀念以民在吃完「逾越節羔羊」後便會由天主藉著梅瑟帶領下離開埃及，所以他們在吃時是穿著旅行服裝。《出谷紀》中記載：「你們應這樣吃：束著腰，腳上穿上鞋，手裏拿著棍杖，急速快吃」(出12:11)。
傳統上希伯來人每逢外出，都要束上腰帶，腰帶主要是用來裝錢和其他的東西，也可以挎刀、劍等，所以腰帶是以民裝束很重要的一部份。腰帶是由皮革製成或是用亞麻布或絲綢織物製成的。他們也用亞麻布織成的頭巾纏著頭上，以阻擋烈日對頭頂的曝曬。除了為防曬之外，在羅馬帝國時期，自由的人是不纏頭巾的，只有僕人才纏頭巾的，猶太人也採用這習俗，在他們祈禱時或呼號上主的名字作祝福時，他們都一定戴上頭巾的或帶上「祈禱巾」(Tallit the prayer shawl)蓋著他們的頭部。這種做法，是表示他們是上主的僕人，服從天主的命令。由於頭巾容易損壞，所以猶太人在室內時，用小無邊便帽(kippah skullcap)代之。

希伯來人貼身穿著一種長袍，用皮革或亞麻布加工而成。長袍有兩種，一種有袖子，一種沒有袖子，前者多為貴族穿，後者多為下層人穿。雖然《申命紀》規定：「女人不可穿男人的衣服裝，男人不可穿女人的衣服」(申22:5)，其實婦女服飾並非與男子完全不同。她們同樣穿內衣和外袍，只不過製作得更精細和稍長(見依47:2)。面紗是婦女特有的服飾之一。除了女僕、女奴外，一般婦女都戴面紗。她們還戴上一些飾物等(參依3:18~19)。

由此可見，參加晚餐禮儀的人都穿上旅行服裝，象徵著即將放牧遠行。
而家長則穿上白袍。
他們也會帶上白色的小無邊便帽主禮和參禮，白色代表了純潔，以純潔的心會迎接猶太人的大聖日。現在也有猶太人用有顏色的小無邊便帽。

1.5逾越節晚餐程序

傳統以十五個字眼
列出晚餐的程序，載於淵源極古的《逾越節禮典》（haggadah shel pesach ）：
在程序之前有一項燃燭祝文(hadlakat ner shel yom tov)。

1. kadesh 祝聖慶日（第一杯酒）

2. ur’hatz 洗潔禮

3. karpas 青菜

4. yahatz 擘餅

5. maggid 敘述（第二杯酒）

6. rochtzah 洗潔禮

7. motzi matzah 無酵餅

8. maror 苦菜

9. korekh 無酵餅苦菜包

10. shulhan orekh 進餐
11. tzafun 尾盤
12. barekh 餐後祝謝（第三杯酒）

13. hallel 阿肋路亞詠（第四杯酒）

14. nirtzah 禮成
1.5.1習俗文化
在每一位參禮者在進入晚餐廳參禮，或禮成時離開都好像自己進出家中時要手摸放存在門框上的或門扇上的經匣Mezuzah ，
這是法律所規定的(申6:9)，目的是要他們出入也要遵守法律。
他們摸了經匣後便會吻他摸過經匣的手。
當客人進入房子後，主人應視他為貴賓，以防止待漫了天主的使者。
向客人點頭，並說 (願平安在你內)。而對方則回應說平安也與在你內，並用手放在對方的肩膀上，並吻對方的面頰。雙方也互贈禮物，至少主人應給予貧窮者一份禮物，不能讓他空手而離開，是對他人施行仁慈的意義

為了要讓客人感覺如身在家中，主人會為用香油為客人傅油；也要僕人為他們洗腳
(這習俗來自偽經《若瑟與阿斯納特》20:2~4
)；
給他一杯冰水；焚燒香料以表歡迎；並安排他上座；在晚餐時給他蘸餅並遞送在他的口中。

進餐時的禮節，是頗有意思的，每一位參禮者都會經常把碟傳遞給他鄰人。若人要求其鄰人傳遞給他時，那鄰人會先道謝說：「你給予我榮譽」，然後才把他要求的給他。
這是多麼和諧大同的聚餐哩！

傳統上晚餐前的燃燭禮是由一位女士所擔任的。因為世界的黑暗是由女人開始，根據原始福音所載
，默西亞必由女人所出，因此光明(默西亞)又由女人帶給世界。逾越節是以民由黑暗之地前往光明的福地，所以晚餐前是由女人燃點燈燭的。

1.5.2逾越節晚餐的程序及其意義

1.5.2.1祝聖慶日（kadesh ）──舉起第一杯酒念「祝聖慶日經文」（kiddush ），包括「葡萄酒的祝文」（bore p’ri hagafen ）和「慶節的祝文」（bahar banu mikkol-am ）。有些傳統是站著誦唸，有些則坐下。誦唸後有些傳統是要答「亞孟」。若這晚餐是在安息日或其前後舉行，則加念「安息日祝文」。最後以「你造生了我們（she-he-heyanu ）…」作結束。
然後靠左手斜倚著喝第一杯酒。

1.5.2.2洗潔禮（ur’hatz ）──主禮者以水洗手
，但不念任何經文（通常在進食前應洗手，並念 al netilat yadayim ），因這洗潔禮原與儀式上的不潔（ritual impurity）有關，如把蔬菜浸入水中便構成不潔!，因此在下一項把青菜蘸鹽水，遞給參禮者之前，主禮者先進行洗潔禮。這種形式的洗潔禮大部分已不再應用，只有這個保留在逾越節晚餐中。
有基督徒學者認為主禮的洗潔禮是代表在他進入至聖所前的洗濯禮。

1.5.2.3青菜（karpas ）──在逾越節晚餐中，我們有兩次蘸食，
此乃沿襲希臘和羅馬的宴會習例，在正餐前先吃些蘸食的小點（hors d’oeuvre）。
1.5.2.4擘餅（yahatz ）──從餐巾包著的三片無酵餅中取出一片，在眾人觀看下把它擘開，把較大的一片用另一塊餐巾裹好，放在一邊，留待餐後
拿出來當作「尾盤」吃的「保留之餅」（afikomen）。較小的一片則放回兩片完整的無酵餅中間。許多人會把「保留之餅」收藏起來，在餐後讓家中的小孩子把它尋回，並以禮物把餅贖回讓大家吃。這都是為了使兒童能產生興趣，並保持清醒。

猶太兒童會發現逾越節晚餐開始時，頗像一般的安息日晚餐。二者都以「祝聖慶日經文」（kiddush）開始，但跟著舉行的洗潔禮卻不念祝文。洗手後，通常便會開始吃麵包，但今晚卻拿青菜蘸鹽水吃；台上的餅擘開了，卻又不立刻拿來吃。繼續更邀請一切人來參與逾越節晚餐，然後不但沒有東西吃，連放著各種象徵的逾越節餐盤也暫時拿開了……。這一切看在一年一次參加逾越節晚餐的兒童眼裡，就是一連串的問號，正好在下一項敘述的發問（mah nishtanah ）中表達出來。

1.5.2.5敘述（maggid ）──這是整個《逾越節禮典》（haggadah ）的核心部分。大家先盛滿第二杯酒──「敘述之杯」（kos maggid ）。主禮者暫時拿開逾越節餐盤。這是敘述出離埃及事蹟的時候，其結構大致如下：

1.5.2.5.1「這是痛苦之餅……」（ha lachma anya ）──一段以阿蘭文（aramaic）寫成的經文，邀請所有的人來參加晚餐。經文對救贖充滿希望，期待有朝一日能回歸耶路撒冷：「……今年我們在此地慶祝，明年我們要到耶路撒冷去。今晚我們仍是奴隸，明天我們將是自由人」。

1.5.2.5.2「為什麼今晚與其他晚上不同呢？」（mah nishtanah ）──家中最年幼的兒童問以下四個問題：


為什麼今晚與其他晚上不同呢？


──在平日晚上，我們可以吃有酵餅和無酵餅，今晚為什麼只可吃無酵餅呢？


──在平日晚上，我們可以隨意吃任何蔬菜，今晚為什麼只可吃苦菜呢？


──在平日晚上，我們毋須把菜蘸著吃，今晚為什麼要兩次蘸著吃菜呢？


──在平日晚上，我們可隨意坐著或斜倚著吃餐，今晚為什麼要斜倚著吃呢？


曾有一個時期，人們先吃了餐，然後才開始敘述，所以兒童會注意到無酵餅和苦菜，並提出這樣的問題。

1.5.2.5.3「我們曾在埃及作過法郎的奴隸」（avadim hayinu ）──《逾越節禮典》從不正面回答上述四個問題，卻以間接的方式回答，即透過敘述出離埃及的故事去回答。其中心思想有二：


──不但我們的祖先，而且我們自己也曾在埃及做奴隸，假如天主沒有救贖我們，我們和我們的子孫仍要在埃及為奴。


──不管我們對法律書有多純熟，仍舊要講述出離埃及的事蹟。為奴的事是我們各人的經驗，因此必須加以重述和演繹，因為我們仍在努力尋求解放自己。每一年我們都把自由的限度擴闊一些，因為我們若把這事蹟當作有關別人的故事，我們自己便會重新滑落到各人自己創造出來的「法郎」的奴役去。


我們引述五位塔耳慕得時代（talmudic）的經師，看他們如何不眠不休的探討出離埃及的事蹟。

1.5.2.5.4「四位兒子」（arba’ah banim ）── 經師們以四個不同品格的兒子，來說明應對不同的人施以不同的教導，所以同一個出離埃及的事蹟，可有不同的演繹，各人須按其理解能力來聽這故事。但有時人們的注意力卻集中在討論，智者與惡者、單純者與愚蠢者的分別。

1.5.2.5.5「起初我們的祖先是偶像崇拜者」（mitehilah ovdei ）──《塔耳慕得》規定《逾越節禮典》應以恥辱開始，以稱譽結束。有人認為應以奴役開始（avadim hayinu），以自由結束。另有些人卻認為應以偶像崇拜開始，以敬拜真神結束，所以有此一段（mitehilah ovdei）的加入。

1.5.2.5.6「上主曾遵守了祂的諾言」（barukh shomer ）──兩段讚美上主遵守了祂的諾言，並拯救我們出離埃及的經文，肯定祂仍會繼續救助我們：「…在每個世代中，都有人起來攻擊毀滅我們，但神聖而堪受讚美的天主，卻使我們脫免他們的毒手……」。

1.5.2.5.7「我的祖先原是個飄泊的阿蘭人」（arami ovrd avi ）──這篇出自申26:5~8的說話，是獻初熟經文（mikra bikkurim）。在逾越節晚餐中，每讀一句便作「米德納市」形式（midrashic）的註釋。也有人在此處進行真正的聖經討論和分享。這段經文以「埃及十大災難」結束：血水、蝦蟆、蚊蚋、狗蠅、獸疫、膿瘡、冰雹、蝗蟲、黑暗、殺長子。按慣例每數一種災難，參禮者便用手指或刀尖，從自己杯中剔出一滴酒到碟上。這代表我們深明人的價值，即使是敵人遭到災禍，我們也為此感到難過，不讓自己的喜樂（酒是喜樂的象徵）滿溢。

1.5.2.5.8「我們已心滿意足了」（dayyenu ）──一篇以離合詩的形式數算天主大恩的詩歌：「如果天主領了我們出埃及，卻沒有裁判我們的敵人，我們已心滿意足了。如果天主裁判了我們的敵人，卻沒有懲罰他們的神祇，我們已心滿意足了。如果……」。然後以另一篇數算天主恩惠的經文結束：「為了各種恩惠，我們應知恩感謝天主……」。

1.5.2.5.9「經師加瑪里耳說」（Rabban Gamaliel hayah omer ）──《米市納》規定要講解逾越節犧牲（羔羊）、無酵餅和苦菜的意義。人們講解每種意義時，習慣把無酵餅和苦菜拿在手上，但卻不拿起盤中的脛骨，因為那只是昔日聖殿逾越節犧牲的象徵。

1.5.2.5.10「我們無論生活在任何世代」（bekol dor w’dor ）──這段指出不但我們的祖先，而且我們自己也是天主從埃及救贖出來的。《逾越節禮典》強調這個神秘的（mystical）意義：我們雖生活在現在，但我們是奴隸，由天主所拯救。因為我們仍受到奴役，須不斷解放自己。

1.5.2.5.11「因此我們應該感謝祂」（l’fikhakh ）──這導言邀請大家感謝、讚美天主：「因此我們應該感謝祂、讚美祂、稱揚祂、歌頌祂、朝拜祂……讓我們在祂面前詠唱新歌：阿肋路亞！」跟著就是第一部分的「阿肋路亞詠／讚歌」（hallel ），亦稱為「埃及讚歌」（hallel ha-mitzri ），包括詠113~114，其中的114內容是講述出埃及的事蹟：「當以色列出離埃及之時，雅各伯家離開蠻夷之日……」（另一部分的阿肋路亞詠115~118則於餐後誦唱）。詠113~118亦稱為「小讚歌」（hallel ha-qatan ）

1.5.2.5.12敘述的結束部分，讚美天主作了我們的救贖者（go’el ），並期待未來的救贖：「……上主，拯救以色列的天主，我們讚美你」。然後大家一起斜倚著喝這第二杯酒。

這長長的敘述部份是一項重要部份，由小孩帶出問題，藉著小孩的問題，主禮者當眾述及他們祖先的經驗，使參禮者回憶並再次經驗天主的救恩。也藉此引導小孩認識天主的救恩(參申6:7)，使他們知道天主是他們的天主。天主救贖以色列民，因著逾越節羔羊的血，逾越節才成為一個救贖的故事，其中有死有生，如果沒有流血，他們就不能逾越，邁向天主給他們的福地。誦讀了托辣後，便用聖詠讚美天主。在此部份中，也有解釋聖經和分享及家長講道。
有學者認為在家長講道正是主基督向宗徒作「臨別贈言」的時刻(若13:31~16:33)。

1.5.2.6洗潔禮（rochtzah ）──全體洗手，洗手後並念祝文。

東方人在飯前很注意洗他們的手，在他們看來西方的洗法，在已經被手洗髒了的水中洗手，他們會以為是很懶隋和羞恥的。他們是由僕人或是任何擔任這個角色的人，把水倒在參禮者的前臂和手上洗手，先洗右手，後洗左手。在手的下方有一個盆子。盆子通常有一個帶孔的凹蓋，以便讓髒水流掉，這樣就看不見髒水了。在洗手後，他們先用姆指與其他手指磨擦擦乾後，才用布來抹乾手的其他部份。他們不用叉或匙的吃法，使得這樣的洗手有其必要。有些學者認為除了在僕人向在坐的客人洗手外，還有另一種可能，就是他們會離座，往洗手盆中洗手。也有學者認為在抹乾手後，才唸洗手祝福禱文，感謝天主命令他們洗手和潔淨他們。洗手在先知時代，流行這種洗法；這可從君王的僕人描述厄里叟的特徵上看出來：「這裏有沙法特的兒子厄里叟，就是常在厄里亞手上倒水的那一位。」(列下3:10)厄里叟曾像僕人般的服事厄里亞，倒水讓他的主人洗手是他的工作中重要的一部份。

很多學者都認為耶穌基督在這個環節內與門徒們洗腳。
耶穌的服務是潔淨了門徒們身外和內心的不潔。耶穌為門徒們洗腳是表示出耶穌將為他的追隨者而死。正如《若瑟與阿斯納特》20:2~4的故事中，
阿納斯特對若瑟的合一，若瑟的腳、手和靈魂就是她的腳、手和靈魂。耶穌的動作也表示祂整個人都屬於與祂有份的人。所以祂為救贖與祂有份的人，即整個人類而死。在為門徒洗腳前，祂脫下自己的外衣(若13:4)和洗腳後祂穿上外衣(若13:12)，希臘文的字意是「躺下」
和「拿起」。
正有著耶穌死亡(捨掉參若10:11)和復活的意思。

耶穌為門徒們洗腳揭示出祂自我犧牲，顯示出基督的大愛──愛我們「到底」(參若13:1)，「到底」直指向基督在十字架上說「完成了」那刻為止(若19:30)。
洗腳──基督為愛祂的門徒，甘願由師傅(主人)身份降低至奴僕身份──視門徒是祂的上賓──去完成祂對他們忠誠的愛，脫下外衣是耶穌增強這羞恥的自我奉獻意識。外衣是給予人的尊嚴，脫下外衣是將祂的生命尊嚴放至最低點。祂的外衣再次脫下是在祂被釘在十字架上的時刻(若19:23)。

1.5.2.7祝福無酵餅（motzi matzah ）──主禮拿起三片無酵餅，誦念兩篇祝文，第一篇是麵包的祝文：





「上主受讚美，我們的天主，宇宙的君王，你使大地產生食糧」。

第二篇是無酵餅的祝文：




「上主受讚美，我們的天主，宇宙的君王，你以誡命祝聖了我們，又命我們吃無酵餅」。主禮把餅擘開，傳開給參禮者吃，因此大家可分吃第一(半塊)和第二片餅。進食時靠左手斜倚著。

當中間的一塊被擘開後，被分派到各參禮者手中時，這些塊便稱為「痛苦之餅」，意義是以民在埃及為如時所吃的痛苦之餅。它也象徵著人們的希望：在明年中痛苦者將獲得自由。因此這禮延伸到所有饑餓的人，都被歡迎到這裏來參與這儀式。

有一些猶太人此時在門前掛上歡迎的標題：「讓所有的饑餓者進來享用晚餐」。

傳統上，人們相信耶穌基督在這環節中建立聖體聖事。
如這講法是真確的，那麼耶穌基督定必會唸上述的經文，在唸畢後，擘開餅，他就會如福音所論的說：





「拿去吃罷！這是我的身體，將為你們而捨棄的，你們應行此禮，為紀念我。」(瑪26:26；谷14:22；路22:19)。很明顯，三位聖史都寫 「這是我的身體」。那麼在這時刻，基督歡迎和希望所有的人都在此時參禮，祂命令眾人都拿去吃，(這兩個希臘字都含有命令的意思
)因而眾人都能吃飽，
也讓眾人得真正的食糧(我「基督」的身體)，因而得到真正的生命；分享基督的復活和永生(若6:53~57)。祂愛世上所有的人，所以基督命令宗徒們做(行此禮) (希臘文的「做」是現在時態命令式第二身眾數
，因為這是現在式，所以「做這件事」是永恒不變的) 以記念祂。

為猶太人來說逾越節晚餐是記念天主救贖他們祖先於奴役之中，
是他們與天主經驗的重述。
而天主子基督就是那隻逾越節羔羊，(參若1:29，默5:6~12)基督徒舉行逾越節慶典是記念和重覆天主子的逾越奧蹟，即祂的苦難、死亡和復活，也是普世人類救恩的日子，也是我們經驗救贖的時刻。

1.5.2.8苦菜（maror ）──每人取些苦菜，蘸甜醬吃。吃前誦念苦菜的祝文。進食時靠左手斜倚著。

1.5.2.9無酵餅苦菜包（korekh ）──主禮者以第三片無酵餅和苦菜（或西生菜）造成三明治蘸甜醬吃。這是為了記念昔日的聖殿，並為了遵照經師的教導：「偉大的經師希肋耳（Hillel）曾囑咐我們，不要把無酵餅和苦菜分開來吃，但要如同經上所說，應同時吃無酵餅和苦菜（參看戶9:11）」。現代人更稱這無酵餅苦菜包為「希肋耳三明治」。

學者認為在這環節中，主耶穌親自把無酵餅苦菜包蘸甜醬給祂的上賓猶達斯吃，再對祂表示愛意。

1.5.2.10進餐（shulhan orekh ）──有些人以吃雞蛋來開始這一餐，因為他們以雞蛋來哀悼今日不復在的聖殿及所奉獻的犧牲，也有人認為它是喜樂和豐產的象徵，或以色列人的象徵：愈受熱和迫害，便愈堅強。這是個輕鬆歡樂的時間，但也有人藉這機會繼續討論聖經和猶太經典。至於菜譜並沒有嚴格規定，但有些人不吃任何烤肉，以免人誤以為實在吃著逾越節的犧牲（羔羊）。參禮者以輕鬆歡樂的氣氛進食。

1.5.2.11尾盤（tzafun ）──把放在一邊的「保留之餅」（afikomen）拿出來，或讓兒童把它找尋出來，給予獎賞，大家一起分吃，當作一份特別的禮物。
吃時無須再誦念祝文，但應靠左手斜倚著吃。在聖殿尚存時，人們習慣在吃完逾越節晚餐後，才開始吃逾越節的犧牲（羔羊）。
猶太人認為，當他們的祖先在出離埃及當晚吃逾越節犧牲時，他們被提升為天主選民的地位，因而他們的靈魂就成為了祭壇。因此猶太人不論是男是女也要吃逾越節犧牲。他們吃完這片象徵昔日逾越節犧牲的「保留之餅」後，直到明天，不能再吃其他東西。
有學者認為當參禮者吃「保留之餅」時，代表著「即將來的世界」，與他們吃第一塊的半塊餅不同，因為那第一塊的半塊餅是指現今的世界，它是容易得到的，是快樂的俗世。相對而論，它較諸於「即將來臨的世界」在靈魂上的賞報是灰暗的。但是，要取得「賞報」，便要付出代價。
因此，人要賺取「賞報」，要賺取賞報，就要他在今世遵守托辣和依法律吃無酵餅了。

1.5.2.12餐後祝謝經（barekh ）──餐後誦念祝謝經是聖經的誡命：「幾時你吃飽了，應感謝上主你的天主，因為是他賜給你這樣肥美的土地」（申8:10）。逾越節的「餐後祝謝經」（birkat ha-mazon ）很長，共有四篇，前三篇即造主讚（birkat ha-zan ）、大地讚（birkat ha-aretz ）和耶京讚（birkat Yerushalayim ），是出自聖殿尚存的時代，淵源極古，最後一篇恩主讚（birkat ha-tov w’ha-metiv ）在公元135年左右才加入。每篇經後又有冗長的延續經（embolism）。誦念餐後祝經前，各人先斟滿第三杯酒，亦即「祝福之杯」（kos berakha  參看格前10:16）。主禮者先以「祝謝序經」（birkat ha-zimmun ）邀請眾人讚美上主，然後開始誦念「餐後祝謝經」和「葡萄酒祝文」，然後齊喝這第三杯酒，喝時靠左手斜倚著。。

學者認為主耶穌基督在這環節中在祝聖聖血，
各參與者所飲的是耶穌的寶血。耶穌唸畢造主讚、耶京讚和大地讚後便說：







「喝罷！因為這是我的血，新約的血，為大眾傾流，以赦免罪過」(瑪26:27~28；谷14:24；路22:20)。此時耶穌命令參禮者喝，(希臘字含有命令的意思
)，因為只有喝這血，才能永遠解人的渴，因為這是我(主耶穌)的血，是能赦免(人的) 罪過，是一個愛的盟約(是一個genitive case的名詞
)，因此，這個盟約是和所有的喝過我血的人立的，是一項永恒的盟約。

有學者認為耶穌祝聖聖血後，便是祂(大司祭)向天父作出的祈禱(若17:1~26)。

1.5.2.13阿肋路亞詠（hallel ）──第二部分的「阿肋路亞詠」（詠 115~118）和詠 136。大家斟滿第四杯酒，更斟滿「厄里亞之杯」（kos eliyahu ）。這時打開舉行逾越節晚餐的房門，以迎接厄里亞先知。猶太傳統指默西亞會在逾越節（記念第一次救贖的節日）到來，帶給我們末世的救贖。但在他出現前，厄里亞先知要先來整頓一切，使兒子的心轉向父親。這時誦念「求你向異民洩憤」（shefokh hamatka ）。此習慣沿自中世紀，當時猶太人遭到頻頻迫害，更有人指他們以基督徒的血來舉行逾越節晚餐，在此刻打開房門，也是為了以正視聽，並以幾段聖經的話（詠79:6~7; 69:25; 哀3:66）求天主主持公道。

詠113~118是傳統的慶節詩歌，在逾越節晚餐中分兩部分誦唱：詠113~114在「敘述」（maggid）部分誦唱，因詠114內容與出離埃及有關；詠115-118在逾越節晚餐結束前誦唱。其中詠118更稱為「慶節遊行曲」，尤其適用於三大慶節，並以特別的方式誦唱。
在逾越節晚餐中唸完「阿肋路亞詠」後，加念詠136，稱為「大讚歌」（hallel ha-gadol ）。誦念前加念「讚歌祝文」（birkat ha-shir ）。這篇聖詠以對答形式（antiphonal）誦念。

所有聖詠誦唱完畢，大家念「讚歌後禱文」（nishmat kol-hai 和yishtabach shimkha ）。然後誦念「葡萄酒祝文」，靠左手斜倚齊喝這第四杯酒。繼續誦念「結束禱文」。

1.5.2.15 禮成（nirtzah ）──主禮者以「禮成誦」（hasal sidur ）作結束，宣布逾越節晚餐已全照禮規完成：
逾越節晚餐已按禮規和習例圓滿結束。我們今日有幸能參與這慶典，但願我們有生之日能不斷參與。至聖潔者，求你在你的住處扶持你無數的會眾。請你速來救贖你的子民，讓他們滿懷喜樂，高聲歡唱，邁向熙雍。

然後大家一起唱「明年在耶路撒冷再見！」（lashanah ha-ba’ah birushalayim ）。此時大家歡唱許多傳統的歌曲，如「真神偉大」（adir hu　）、「一隻小羊」（had gadya ）、「誰知道一至十三是什麼？」（ehad mi yodea ）、「厄里亞先知歌」（eliyahu ha-navi ）等。

耶穌唱完這些聖詠就和門徒往橄欖山去。也是要他們剛吃喝祂的肉和血和即將發生在祂身上的事，即祂的苦難、死亡、復活作見證(參閱宗1:8)。這也表示基督會和他們一起進入他們的生活中，天天和他們在一起，直到今世的終結(瑪28:20b)。

1.6主的晚餐

基督的最後晚餐和現在我們的彌撒有著很多地方的雷同，因為彌撒聖祭的根基是來自基督的逾越節晚餐。耶穌的逾越節晚餐的意義和一般猶太人的逾越節晚餐可以說是一樣的，但是，在基督的自我奉獻和祂是那隻逾越節羔羊就和猶太人的逾越節晚餐有著很大的差異。猶太人吃的是一隻奉獻給天主的羔羊，牠作為記念天主拯救他們的象徵；而基督則是那一隻為世人贖罪的羔羊(參格前5:7；希9:28)，猶太人只跟隨法律吃無酵餅，以記念和感謝天主以大能的手把他們的祖先帶引離開埃及，脫離奴役之苦而成為自由人；而基督則是親臨在餅酒中，使我們脫離罪惡的束縛，得到幸福和永恒的生命。基督藉著餅酒寄居在我們中間(參若6:51~59)。

保祿在描述基督的逾越節晚餐時用了「主的晚餐」(格前11:20)代替了傳統的「最後晚餐」。因為當時教會受著很多外邦人的思想影著，故保祿採用「主的晚餐」一詞，是對立於外邦人的「晚餐」，這些「晚餐」可以是祭邪神的餐。所以在外邦人所熟悉的「餐」上加了一個形容詞「主的」，於是，「主的晚餐」是用來在外邦團體中表達主所建立的聖體聖事。

「主的晚餐」這字對我們認識感恩聖祭有著重大的關係，原來保祿所用的主字是一個形容詞，是一個accusative case而不是一個genitive case，
是一個「主」與「晚餐」完全合一的一個「主晚餐」，主和晚餐融為一體，這個晚餐是滲透了主，並不單是「主的」，因為「主的」意思是主和晚餐可以分開，不融一體。因此，彌撒聖祭是與主分不開的，主與彌撒融為一體。再以這理論推算下去，我們接受基督的聖體，那麼我們就是與主分不開的。是與主有份，而不是無份的了(參若13:8)。

第二章：天主教感恩聖祭的意義

2.1「彌撒」字根的意義

「彌撒」(Missa)詞來自拉丁文 Mitto，Mitto是有「派遣」、「奉送」、「奉獻」、「出產」、「發出」、「生出」、「擲出」和「放血」的意思。
對羅馬人而言，這字是指在會議結束後，便打發人回家的意思。這字最初用於羅馬禮感恩禮書中，所以感恩祭禮書又叫作missale，是來自missa 這字的。
在聖本篤會的會規內，「彌撒」就是指「差遣」。也解作在慶典完成時，主禮解散信眾的意思cum missa ecclesiae facta fuerit。

有學者認為彌撒這字源自另一個拉丁文Massa。而Massa是解作「堆」、「塊」、「墩」、「團」、
「一堆麵團」的意思。而這個拉丁字卻來自希臘文解作「一塊麵團」、「群眾」等，
也像是來自希伯來文mazza，解作「無酵餅」或可解作「掙扎」。

教父的著作中，彌撒這字亦可用作其他的禮儀用途，如祈禱文、贖罪告解的服務、誦讀早晚課等。

彌撒這詞在四世紀到八世紀的歷史過程中，漸漸成為「主的祭餐」的專用詞，亦即「主基督建立的聖血之祭」。而它慢慢地被人只是來形容解散慶祝典禮群眾的意思。近年來，這字也被解作「使命」的意思。

從猶斯定(Justin)的著作中如護教書(1 Apol. 65, 67)可以找到與彌撒相似的名詞「奉獻」，又十二宗徒訓誨錄(Didache)也出現了「犧牲」一詞，又把「感恩祭」(Eucharist)這字當作在彌撒中的奉獻(9; Quasten MonE 11)。聖依肋爵(Ignatius of Antioch)又把這「犧牲」和「奉獻」兩者的意義互相配合。「奉獻」指的是呈獻餅酒，包括一種犧牲的意義。所以彌撒的意義，一方面是祭祀，一方面是聖餐。而戴都良(Tertullian)則說彌撒除了解說「犧牲」外，也可解作屬天主者，主日者Dominicum[De cultu feminarum 2.11 (PL 1:1329); De fuga 14 (PL2:119)]，西彼廉(Cyprian)也認為主日的奉獻也就是禮儀的奉獻[De lapsis 25-26(PL 4:485~486)]。
在梵二前，「彌撒」一詞就是指一位司祭(神職人員)背向平信徒所做的行動，以拉丁語低聲調作慶祝主的慶典。
今日的《天主教教理》則以「神聖的彌撒」稱之，因為在彌撒中實現救恩奧跡的禮儀，在結束時派遣(missio)信友，好使他們能在日常的生活裏實踐天主的旨意。
因此，教會重申了「彌撒」作為「新約祭獻」的概念，《梵蒂崗第二大公會議彌撒經書》第2, 7, 48節也指出「彌撒」是「主的聖餐」。

既然「彌撒」與「奉獻」、「犧牲」、「麵餅」、「放血」、「差遣」等字彙的意義有關，又與「主的祭餐」，「主基督建立的聖血之祭」相連，那麼，「感恩禮」(Eucharist)除了對我們了解彌撒或說感恩聖祭；還有對猶太人傳統上的逾越節晚餐或其後主的晚餐的了解有很大的幫助。

2.1.1感恩祭字根的意義

我們稱Eucharist為感恩祭或稱感恩禮，因為這聖事是向天主謝恩的行動，這個字來自猶太禮儀中的祝福(Beraka )，因耶穌是猶太人，祂同樣在「最後晚餐」中向天主祝謝；並作出感恩祭，因此Eucharist這字，或更好的說是感恩祭，就成為成聖的禮儀，它有著舊約時代的讚美天主的原素，因為感謝讚美天主來自主基督的口，因此，自然地，主便實行了這神聖的祝謝。主基督一定以Baruk YHWH ，(參創24:27)[euloghtos Kurios 七十賢士本]意即「天主應受祝福」作讚美天主。主基督在這晚餐中的公開宣佈天主的名字，是承認天主的光榮和權能(參出18:9~11)。這種形式給了宗徒們在將來作祭獻的模範，是在任何祭典中首要的是讚美天主，隨後是紀念()天主在歷史中的救贖行動(參編上16:12~14；厄下9:5~37；德51:1~12)。在這禱文中，我們的禱文也在讚美天主後加插在內(德50:24ff)。七十賢士本時常把希伯來文的「祝福或讚美」一詞譯成eulogein ，或「承認、感謝、讚美」一詞譯成「稱謝」(參閱耶穌在瑪11:25的用詞)。
而eucharistein 是傳統的希臘時代用的動詞，解作「感謝」、「給予某人幫助」等。這字有一種含義，是一個自然的概念在感恩之前已很自然地知曉讚美，但這字的含義在稍後的時間的希臘基督徒團體已被遺忘了(參谷8:6~7)。他們把祝謝和讚美(或譯作祝頌)混合成一。最後在最後晚餐中，和 成了相同的意義。
明乎此，和，讓人想起猶太人的──尤其是用膳時候的──祝謝禱詞，這些祝謝禱詞宣揚並讚頌天主創世、救贖和聖化的工程。

2.1.2禮儀字根的意義

既然彌撒或感恩祭是一項「禮儀」，那麼我們先要了解「禮儀」的意義。


在字源學上，禮儀()這字由一個希臘字的形容詞和一個名詞所組成的，解作有關於、適合於、屬於人的工作。即是為人的公益而做的服務。
也有學者以這字的字根(出自/即人民)或公眾的，屬於人民的和所組成的。
融合著兩種意見，意即一件為民眾的利益而做的工作。《七十賢士》本常以名詞，動詞表達猶太大司祭和肋未人的敬禮。可是在新約中只出現了十五次，這十五次包括了名詞和主持敬禮的人與動詞。其中只有一次指基督徒的禮儀(宗13:2)。
總合新約中的用法來說，禮儀一詞有四大類：第一類是一般世俗用法，主要包括以下幾種意思：差役、扶助、辦理供應的事、供給奉職等。即是說，禮儀一詞可以說是服務的同義詞(羅13:6; 15:26~27；格後9:12；斐2:25, 30；希1:7, 14)。第二類是舊約由司祭舉行的敬禮，也可指敬禮的器皿(路1:23；希8:2, 6; 9:21; 10:11)。第三類是指以心神奉獻的敬禮(羅15:15~16；斐2:17)。第四類是指基督徒的敬禮(宗13:2)。


上文提及，只有一次指基督徒的禮儀(宗13:2)。而這章節所指的意思是有三種：第一種意見認為禮儀所指的是新的基督徒團體的禮儀，主要是指「感恩祭」；第二種是指一種特別的「基督徒禮儀慶典」，但還未能確定是指「感恩祭」；第三種是新的思想，是用禮儀來稱呼基督徒團體祈禱，是純粹以心神的奉獻為基礎的基督徒敬禮。綜合上述意見，路加所選用禮儀這詞，是要指出基督的敬禮是舊約司祭所舉行的祭獻的延續，或至少等同祭獻。換句話說，宗13:2與希8:2, 6一詞的理解，是在同一條線上。希伯來書的作者指出基督之死的祭獻的價值，那是絕對超越舊約司祭所奉獻的祭獻。也就是說，基督所奉獻的祭獻不單只是舊約的祭獻之延續，而且是一種絕對超越的祭獻。

筆者在下列數項中會以猶太人的文化思想來與感恩祭作一比較。

2.2天主教徒為何重視感恩祭

彌撒或稱感恩祭或稱主的聖餐，是教會的生活中心，它以聖餐的方式，「重現」耶穌基督藉十字架上的犧牲和祭獻所完成的救贖工程。在最後晚餐中所建立的聖禮，為使祂在十字架上所作的救世犧牲和祭獻，藉聖餐的方式永存人間，讓我們藉領受主的體血而得到實益，能與基督合成一體，在祂內生活，因而使我們成聖。我們藉主的聖餐參與主基督出死入生的逾越奧蹟。

猶太人對出谷的經驗銘記在心，是他們宗教和民族的基礎。天主在西乃山訂立了盟約，使他們成為天主的選民，天主是他們的天主。這些都是他們整個信仰的基礎。他們在逾越節晚餐裏把整個人都投入在救恩的事蹟中，是他們再次重新感受出死入生的逾越奧蹟。

在感恩祭中，教會相信我們的主親臨其中，親臨主禮和參禮者中，在祂的聖言內，在祝聖了的麵餅酒水中。是主與我們同在的一項明證。

在他們的神學觀來說，天主對猶太人的不斷解放，又將會派遣默西亞來到他們中間拯救他們，因此他們深深感受到天主是永不離棄他們的，天主就在他們中間。逾越事件和西乃盟約就是一項明證。

感恩祭的兩大部份：聖道禮和聖祭禮形成了一個向天主敬禮的行動，天主子民也從「天主聖言」和「基督聖體聖血」的雙重筵席中得到「教導」和「滋養」。
感恩祭是普世信友向天主朝拜敬禮的團體行動，是一項神聖的禮儀，是天主子民共聚一堂，由主禮以基督之名聯同所有參禮者，並按照主的命令，為紀念祂的死亡與復活而舉行的感恩祭宴，讓大家都得到聖化和實際領受聖言和聖體而得益。我們在感恩祭中不斷領受基督聖化的恩寵；並在基督內、聖神的共融中向天主父呈上最崇高的讚頌、崇敬、祈求和感恩。故此感恩祭最能反映教會的面貌和本質──教會的成員蒙天主的召選，因基督的救贖而成為天父的兒女、得救的子民，在聖神內合成天父的家庭，負起聖化世界的使命，向天父奉獻教會的生活和救贖的成果。

出12:14規定，逾越節是以民的紀念日，要當作上主的節日來慶祝。這是一個偉大的慶節，是紀念天主大能的干預人類歷史。他們作逾越節晚餐禮儀，就是把歷史復生，由禮儀作啟發，使他們世世代代都感受到天主的救恩是何等的偉大。他們的神學認為當人吃逾越節羔羊時，
他們就真正是天主的選民，與此同時，他們的靈魂就是一座祭壇，他們因而被上主聖化，不單只是肉身，他們的行為也被祝聖，所以猶太人，不論是男是女也須要吃逾越節犧牲。
在「聖化」的神學方面，猶太人和基督徒的觀念也頗接近。

感恩祭是基督徒生活和行動的頂峰及奉獻，並且是所有力量的泉源，使天主子民在日常生活中活出救恩的效果，成為救世的祭品，繼續基督的救世工作。
明乎此，感恩聖祭被喻為「慶典中的慶典」；感恩聖事是「聖事中的聖事」。

猶太人的逾越節象徵著自由，出谷事件是以民從奴隸中被解放的高峰。猶太人的神學思想認為自由的真正意義就是解除肉身的奴役去侍奉天主。所以逾越節晚餐是他們的真正解脫，是侍奉天主的時刻，是一個偉大的慶節。

2.3天主教教徒為何要參與感恩聖祭

主耶穌曾說過：「這是我的身體，為你們而捨棄的。你們應行此禮，為紀念我。」(路22:19)
所以信友務必參與感恩聖祭以實行主的吩咐。

「禮儀行為並非私人行為，而是教會的典禮，是『團結的奧蹟』，就是說：在主教號召與指揮下的聖善民眾的聚會。」(SC26)。

這個具體的問題的答案能使我們窺見一些彌撒的真義。初期教會在宗徒的帶領下，實踐主的吩咐，教友「專心聽取宗徒的訓晦，時常團聚，擘餅，祈禱。」(宗2:42)這四項行動成為教會之所以成為教會的因素。
彌撒是一個群眾的聚會，
是一地區教友的聚會，是一個大家庭的聚會，所以是兄弟姊妹友愛的聚會。聖教會告訴我們，彌撒是整個教會的公共敬禮，
身為天主子民的信友都應出席聖教會大家庭的聚會，共同向天主朝拜獻祭，因此信友在參與彌撒感恩祭時，他們不但經由主禮的手，而且與主禮一起奉獻無玷的祭品，並學習自我奉獻，通過基督，與天父和眾人融合為一《梵蒂崗第二屆大公會議彌撒經書總論》。因此，全體參與感恩祭的信友，都有以上的使命和職務。

猶太人吃逾越節晚餐是天主在法律中要他們守的節日。他們對出離埃及的事蹟的重新體驗。在晚餐中的各項食物的象徵意義、誦讀經文和感恩祈禱都是提醒參禮者奴役的痛苦和重獲自由的喜悅。

透過逾越節晚餐，他們成為昔日出谷的一份子，感受天主的救贖大恩。

2.4參與感恩祭的要求

2.4.1誰有資格參與感恩聖祭

梵二「教會憲章」第11條和「禮儀憲章」和第10條都說明感恩禮儀是基督徒生活的高峰，是信友在教會中讚美天主參與祭獻，共饗主的晚餐。那麼舉行慶典的會眾，是受過洗禮者的團體，他們「藉著重生及聖神的傅油，被祝聖為屬神的聖殿及神聖的司祭，為能奉獻屬神的祭品」。
早在初期教會的基督徒已聚成一個團體，經常去聽宗徒們的道理，共同聚會，行分餅禮和祈禱(宗2:42)。正如上文所說，這正是教會之所以成為教會的要素。這是愛的聚會；愛的盛宴。
所以每一位天主教信友
或是望教者，甚至普世人類
都有資格參與主日感恩聖祭。雖然如此，如未領受聖洗聖事的人
(法典842條一項)，
或是領了洗的嬰孩，
和犯有嚴重罪過的教友(法典915條)卻不能領受聖體聖事。

我們也可以在平日參與感恩禮儀，但我們重視主日的感恩祭，主日是基督復活的日子。我們參與感恩祭正是慶祝曾經死亡而已復活的基督，現在還是活著。耶穌復活是在「一週的首日」，八天後祂又顯現給他們。這「一週的首日」便成了祂的日子。
除了主日是基督復活的日子，也是因為天主的十句話的第四句話是要我們守安息日
(出20:11；申5:12)。宗徒也教訓信友們，在主日大家一起共聚擘餅：「一週的第一天，我們相聚擘餅」(宗20:7)。聖猶斯定在一百五十年描寫彌撒說：「主日，凡是居住在城中和村莊的都集合到一處」。在這之先他曾描寫聖洗說：「凡和我們在一起而又信了的人，領洗之後，我們把他們領到弟兄那裏去：就是他們聚會的地點，為舉行彌撒。」
所以我們現在常稱感恩祭是主日感恩祭。

慈母教會切願引導所有信友，完整地、有意識地、主動地參與禮儀，因為這是禮儀本質的要求，也是基督信眾藉聖洗而獲得的權利和義務，他們是「特選的種族、王家的司祭、聖潔的國民、屬於主的民族」。
禮儀是教會生活的高峰，尤其是感恩聖祭，教會存在的目的，是為將基督的救恩帶給全人類，使所有的人藉著信德和洗禮，成為天父的子女，大家集合在教會內讚美天主、參與獻祭、共饗主的晚餐。
正如上文所說，彌撒是教會的共同敬禮，
所以凡是領了洗的人，即基督徒，就有資格參與感恩祭，向天主獻祭。這也是梵二禮儀憲章所表明的：「禮儀行為並非私人行為，而是教會的典禮，是『團結的奧蹟』，就是說：在主教號召與指揮下的聖善民眾的聚會」(SC26)。
十二歲的猶太人和受過割損的外方人或客人便可參與逾越節晚餐，這是他們法律上的規定。割損是代表著是他們的團體，是自己人，是天主的選民
這和天主教的很相似，凡領洗入教的都有資格參與感恩聖祭，領受主體血。

2.4.2參與感恩聖祭的準備：省察自己、潔淨自己的心靈
法典898條說：「基督信徒應以極高的崇敬敬禮至聖聖體，主動地參與這極莊嚴的祭禮，且應虔誠地時常領聖體，以至高的崇拜敬禮聖體……」。
彌撒是宴會，是團體性的事，是盛大的宴會，是崇高敬禮的宴會，是信友與神聖的天主感情交流的宴會。宴會愈隆重神聖，赴宴的準備便需要愈周到。這是理所當然的。耶穌曾教訓我們先行準備，然後赴宴。在國王的比喻中，祂斥責了無準備的賓客，就是這個意思(瑪22:12)。

所謂準備，該是全部身心的潔淨。正如猶太人在逾越節晚餐前隆而重之的除酵滅酵的準備，清除所有酵子，使家中每一個人和各項物件都能潔淨，是清除心中邪惡傾向的象徵行為，好能有全備的心和足夠的資格去迎接上主的逾越和自己的逾越。
耶穌在建立聖體前，曾洗宗徒們的腳，這是很好的說明，否則便是與祂無分(若13:8)。在參與彌撒前，要守聖體齋，正如猶太人的長子在過逾越節時要守「首生子」的齋戒一樣，在肉體上、精神上和心靈上都有好好的準備。
這正好表示每一位都是父眼中的珍貴的長子，所以亦是整個人要有足夠的準備。靈魂上該有寵愛。還要有純正的意向，就是說領聖體為中悅天主與加益靈魂，而不是為了使別人喜歡或其他物質的利益。

法典919條1項規定：「將領聖體者，在領聖體前，至少一小時內，不得進任何食物和飲料，但清水和藥物不在此限」，為之守聖體齋。其目的是為準備迎接基督的來臨我們心中，同時也是對聖體一種尊敬的表示。
聖保祿曾指責格林多教友以不虔敬的心參與主的晚餐是侮辱耶穌，他亦嚴正地指出領受主的體血與普通餐宴有很大的分別(格前11:27~33)。有學者主張守聖體齋是基於自然律，因為人有責任尊敬神聖之物，主的體血是尊貴的神糧，人應以相稱的準備才可領受。聖體齋可以說是一種靈性的準備助我們與主結合，以清心寡慾高舉心靈進入屬靈的奧秘。

在彌撒前，要收歛心神，使身心都作適當的準備，以祈禱作出發點，使世俗生活完全進入神聖的氣氛之中獲得聖化。
其實，在彌撒前，參禮者應省察自己的罪過，求主潔淨己罪，使之可以與神聖的天主接觸，獲得聖化，這應是最重要的。如有大罪，先應妥辦告解，才可領受聖體(參法典915條)。猶太人也會到潔禮池進行浸洗，以表達出自己心靈的潔淨準備，才去參與聖神的逾越節晚餐慶典。

2.4.3聖堂的佈置
一座聖堂的必要設備有祭台、讀經台、洗禮池、主祭座位
、信友位置。其他的設備是聖體龕、祭器桌、禮品桌、十字架等，除此之外，很多聖堂都放有聖髑箱
。

2.4.3.1祭台

祭台是整座聖堂的中心，它是餐桌又是獻祭的地方。祭台表達出基督親臨使赴宴者與天主和人彼此結合為一的中心，是一處神聖莊嚴的地方。猶如昔日聖殿內至聖之所。猶太人的逾越節晚餐會在家中的一張「馬蹄形」或稱「三面躺臥」的矮餐桌上進行。

2.4.3.2讀經台

讀經台是宣讀天主聖言的地方。在禮儀中，基督親臨於所宣讀的聖言中，向我們說話，因此讀經台也是神聖的地方。猶如猶太會堂的讀經台。

2.4.3.3洗禮池

有禮儀學者認為洗禮池應設在聖堂的入口處，表示洗禮是入門聖事的第一步：信友進入聖堂時，均應蘸聖水，劃十字聖號，有紀念領洗之恩及淨化心靈的意義。若聖堂門口沒有洗禮池的，就應在入口處設置聖水小盆，以便參禮者蘸聖水，劃十字聖號。這蘸聖水，劃十字聖號的意義，可與猶太人進入屋中時，以手觸摸經匣，隨即親吻觸摸經匣的手，以記起並熱愛天主的法律，並時時刻刻地遵守。

2.4.3.4主祭座位

主祭座位是主祭主持聚會、領導祈禱的位置，是設在聖所內適當而顯著的地方。這主祭座位是猶如昔日猶太人主持逾越節晚餐的家長或是主人家的座位。其兩旁各設有一張座位，是主人家給上賓用的。但現在卻變了襄禮者或輔祭的座位。事實上，座位是安排好了的，即如昔日耶穌便是坐在主人家的位置上，祂左右兩邊的上賓座位留給了猶達斯和若望，而宗徒之長則坐於末席。

2.4.3.5信友位置

信友位置應是可以使參禮易於看到祭台的，並應盡量方便參禮者互相溝通，表達他們對對方的關懷和愛心，因為這是一個愛的宴會，是歡樂的盛宴。
一如昔日猶太人過逾越節的情懷，是所有人應歡欣的日子。他們進食時是斜躺著的，表示了歡樂和自由。
天主教的感恩禮儀也有著很多「姿勢」，每一種「姿勢」也有其象徵意義。比方說，站立，則表示對前面的人表示尊敬；恭敬接受訓令；警覺，精神抖擻，勇敢奮鬥；公共祈禱等。下跪，表示懇求，朝拜，補贖，以及個人祈禱等。正襟危坐是表示收歛心神，靜靜地聆聽，所以帶有受教與沈思的作用。而搥胸則表示求恕和痛悔的表示。
信友參與彌撒祭獻也應該是歡欣喜樂的，除了應有著猶太人過逾越節的情懷，還應超越它，因為主和參禮者同在並居住在參禮者的心中。

2.4.3.6聖體龕

聖體龕可設在特為供奉聖體的小堂內，或設在聖所內適當的位置，以不防礙禮儀舉行為準則；這準則是不妨礙參禮者在禮儀舉行中，體驗基督動態地漸次臨現於團體、主祭、聖言和聖事當中。

猶太人視經匣是神聖的
，一如基督徒視聖體龕一樣，經匣內是藏在神聖的法律，是他們救恩的歷史，是他們的信仰的寶庫。

2.4.3.7祭器桌

祭器桌是擺放在聖所旁比較隱蔽的地方。

2.4.3.8禮品桌

禮品桌是擺放在聖堂的適當的地方(如聖堂近入口處或聖堂中)，用來放置信友在禮儀中要呈上的禮品。

2.4.3.9十字架

十字架用來表達祭台上舉行的逾越奧蹟，十字架的苦像也使參禮者記起彌撒便是十字架上的祭獻，
猶太人會把七燈台放在家中以表示他們的信仰，七燈台自古以來是猶太教的徽號。

2.4.3.10聖髑箱

聖髑箱內藏有聖人或殉道者的聖骨或所用過的物品(reliquiae relics)。聖多瑪斯認為聖髑有著激發信友的心去愛天主，這也表示愛的意義。

2.4.4其他禮儀用品

其他的祭禮用具包括了蠟燭，聖爵、拭聖爵布、聖盤、聖蓋、聖體布、酒水杯、洗手皿等。

2.4.4.1蠟燭

蠟燭，點了燭火是告訴參禮者正在舉行宗教的和欽崇的禮儀。
也是代表了基督的光(若8:12)。
更有一些學者認為是追溯到教難的時代，在秘密的地方燃起燭光舉行聖祭。

猶太人卻由一位女士負責燃點七燈台和蠟燭，他們的神學思想是認為世界的黑暗由女人開始，但光明(默西亞)也是由女人帶給世界的。
這和基督徒認為燭光是基督的光有異曲共功之妙，只不過基督徒的光已來到，而猶太人還是期望默西亞的光早日來臨。

2.4.4.2聖爵

聖爵令人憶起主耶穌在最後晚餐席上所用的那一類杯，裏面盛著將成聖血的酒。這杯是用金或銀製成的，但銀的居多。如果不是金製的，至少內部入須鍍金，這聖爵必須由主教敷油祝聖。

2.4.4.3拭聖爵布

拭聖爵布是主禮者領聖體後供其揩拭聖爵的布。

2.4.4.4聖盤

聖盤是一個小圓碟，質料與聖爵相同，它是用來盛載著將成基督聖體的麵餅。這與猶太人逾越節晚餐主禮的逾越節晚餐盤有著特殊的相關。但是聖盤是盛載著基督的身體；而猶太人的逾越節晚餐盤是放在象徵的食物，餐盤上的象徵性食物是讓各人從中去感受他們被救贖之恩。耶穌時代，因為聖殿猶存，所以沒有把羊脛放在餐盤上。在聖殿被毀後，逾越節晚餐碟多放了一根羊骨，以代替逾越節羔羊。基督就是全世界人類的逾越節羔羊。

2.4.4.5聖蓋

聖蓋由雙層竹布製成，約為5英吋乘7英吋，中間夾著一塊紙板，藉使其堅硬。聖蓋置於聖爵之上，以防灰塵或他物落入其中。

2.4.4.6聖體布

聖體布或現稱「九摺布」是放著聖爵和聖體的「餐巾」。

猶太人有一個三格的小布袋，或三塊餐巾放在家主位置上，它們用來遮蓋著無酵餅。他們認為這三塊無酵餅是以色列的社會結構或象徵著以民的三位聖祖。有些基督徒則認為餐巾蓋著是表示基督的死亡，打開餐巾代表著基督的復活。
這和感恩祭中的聖體布有著相同的意義。

2.4.4.7酒水杯

酒水杯是用來把水添注入葡萄酒內，這象徵著基督流出來的血和水(若19:34)。

葡萄酒象徵著羔羊的血，這血使他們從奴役中被釋放出來。
但是感恩祭中的祝聖後的葡萄酒就是基督的血，是把人類由罪惡中拯救出來。

2.4.4.8洗手皿

洗手皿是主禮向禮品奉香後洗手時用，一如猶太人在逾越節晚餐程序中的第項環節「洗潔禮」。

2.4.5感恩聖祭的餅、酒的規定

一如猶太人過逾越節，他們會有規定的食物。
感恩聖祭的餅酒有有其規定和規格。

法典942條1~3項規定，「舉行感恩祭，應使用餅和加入少許水的酒，餅是由純粹的小麥新近製成的，無腐壞危險者，酒應是由葡萄釀成的自然酒，且未腐壞的。」又法典926條：「舉行感恩祭時，司鐸無論在何處獻祭，應按拉丁教會古老的傳統，使用無酵餅。」

這物料的來源是由猶太人傳統下來的，也是基督在慶祝逾越節晚餐時所採用的物料。
除了無酵餅和葡萄酒外，所有的物料都是不合法的。
這是一項傳統的規定，而不能改變的，也不能因甚麼牧民的理由而擅自更改的，否則是不合法和無效的。

很多教父也肯定了只有餅酒才可成為舉行感恩祭的物料。現列舉數位教父聖人的意見：

猶斯定在護教書中說：「這不是普通的麵餅和酒，……是主基督在祂的感恩經中設定的。」(1 Apol 65)
聖依納爵也說：「水注入酒，和麵餅成為聖言。」(Against Heresies 5, 3)
西彼廉說：「主耶穌基督向天父奉獻，好像昔日默基瑟德那樣的奉獻，意即是只有麵餅和酒，實際才是祂的身體和寶血。」(Letter of Cyprian to a certain Cecil. 63, 4)
厄弗謙(Ephraim)在他講道中說：「……主耶穌稱那麵餅為祂的永恒的身體，祂讓祂自己在聖神內把祂自己充滿在麵餅內。」(Homilies 4,4)
。

所以只有麵餅和葡萄酒才能是合法和有效的感恩祭材料。

2.4.6神職的服飾和參禮者的衣服

2.4.6.1禮服（祭衣）

禮服是各級聖職固有職份的標記。同時，禮服亦有助於禮儀的美觀和隆重。這種禮服大都是古羅馬人的衣著，
或是以羅馬宮庭服裝來作設計的。

聖教會利用祭衣向司鐸及子民致訓。這些祭衣都是有著一定含義的標記，可稱為「標記的語言」。

主禮配帶的方領，象徵「救贖之盔」，用來觸及頭部，使參禮者參與彌撒時不畏胡思亂想；以之圍繞頸項，使我們在彌撒前後謹口慎舌。

各級聖職的共同禮服是白長衣。這與猶太人主持逾越節晚餐時的衣服一樣。
在舉行彌撒時，主祭的禮服是穿長白衣、領帶和祭披(或稱圓衣)。領帶代表著神父的職權。執事的禮服是穿白衣、領帶和執事袍。主教和神父均將領帶佩於頸部，直垂於胸前；執事則佩之於左肩，斜經胸部而垂於右側。禮服的顏色是為把當日禮儀所慶祝的特色表達出來；可按禮規和各地傳統選用。
「白色」是光明，喜樂，清潔的象徵；「紅色」是鮮血，烈焰的象徵；「綠色」是望德的象徵；「紫色」是補贖、痛悔的象徵；「黑色」是悲痛、哀悼的象徵。五色祭服象徵著五項彌撒的意義，激發主禮者和參禮者的心情。
但現在因牧民的需要而把象徵的顏色因應當地的風俗而佩帶。

正如上述所說，祭衣是「標記的語言」。現時神父所穿的禮服，讓他們謹記每件祭衣皆與等候著十字架上祭獻的基督有關。司鐸所穿的祭衣，都象徵著基督所受的苦難。且替神職人員所傳報著「以基督為衣」這個教訓，它把神職和參禮者的神魂包裹起來，並使全會眾以基督精神抗拒罪惡。

這些祭衣乃是神職的象徵。以往當司鐸穿上每一件祭衣時，必須誦唸一條祝文：「主！使我潔白無暇，滌除我的心靈，好教我在被『羔羊的血』洗淨後，獲得無窮的報償」，或唸：「主！求洗白我，潔淨我，使我在聖血內洗清，能獲得永恒的快樂」。且有祭衣在身，即須思念這祭衣所代表的是甚麼。彌撒祭衣是表示著對天主及對人的職務的。

神職的白長衣，有學者說這與黑落德王給耶穌披上一件「華麗的長袍」，以供他的朝臣們取樂(見路23:11)。但對於信友們的意義：天主的司祭及精誠的輔祭者必須神形潔白無瑕。猶太家長所穿的潔白長衣也是這個意義。但這白長衣為基督信徒來說，也象徵我們的黑暗轉化為耶穌的光明。

以往還有穿白長衣後加一條聖索纏在腰間，這是耶穌於舉行逾越節晚餐時替門徒洗腳時，用束在腰間的毛巾替他們揩擦乾淨。這聖索又象徵著耶穌受鞭笞時把祂縛於柱的繩索。為基督信徒來說，這象徵著我們束躬自勵以肩重任，並把慾念遏止；務使神魂純潔強健，以抗行善。神父在穿聖索時，都會誦唸祝文：「主！把潔淨的聖索束在我身上，撲滅我心中的慾火，使我永具克苦與貞潔的美德，而得更善事吾主。」或唸：「主！以潔德的繩索纏著我，消滅兩胸房的慾情，使潔德存於我心。」

猶太人穿的「禮服」便是旅行的服飾。當他們要離開埃及前，吃逾越羔羊時，天主命令他們束著腰，腳上穿上鞋，手裏拿著棍杖，急速快吃(出12:11)，所以他們只會穿著旅行便裝來參與逾越節晚餐。因為這象徵著他們即將放牧遠行。

旅行服裝與現時主禮在彌撒所穿的相近，旅行服裝以白色長袍為主，相似主禮的白長衣；猶太人束上腰，相似主禮的聖索。而白色在猶太人也有其意義，就是代表純潔，他們以純潔的心去迎接大聖日。

2.4.6.2領帶

領帶是神父的職權的象徵，它也使參禮者憶起耶穌所肩負的十字架。為基督徒來說，它讓信徒想起每日為主而快樂地熱心工作的榮耀與職責，同時把不死不滅的境況僅記於心。以往神父在帶領帶時，都會誦唸：「主！把我因原罪而失掉的不死不滅的領帶，再賞賜給我。我雖然不配親炙你神聖的奧秘，卻望你許我享受永生的快樂。」或唸：「主！求還給我原祖所遺失的幸福佩帶，我雖不配佩上，但願獲享永恒的幸福。」

2.4.6.3司鐸祭披

司鐸祭披(kappa)(或稱圓衣)(這字是拉丁文，解作小屋的意思)把他著的祭衣幾乎遮蓋著，祭披是一件外套。一般來說，祭披後面都會有一十字架。這件祭披令人憶起耶穌在最後晚餐中所穿那件渾然無縫的外衣，相傳這件外衣是聖母所織的。有學者認為耶穌在加爾瓦略山上，兵士把他這件衣裳拈鬮(谷15:24；路23:34)。對於基督徒來說，這件祭披象徵著要服侍基督要有無所不包的擔荷能力，這負擔因了祂無所不及的愛而變成甜蜜的；他的誡命也因了同樣的無時不在的愛而易於服從。以往當司鐸穿祭披時都會誦唸：「主！你說過『我的軛是柔和的，我的擔子是輕鬆的』(瑪11:30)，求你使我負荷得法，因而博得你的聖寵。」祭服使主禮者全身披戴聖寵的光明，掩蓋了罪惡的醜陋，走向全能至高的天父，進行至聖的彌撒聖祭。

如果主禮者是教宗或主教，他們的服飾多了禮冠(mitre)、小無邊(skullcap)便帽和牧杖(pastoral staff)。
禮冠和牧杖是在祝聖主教時由教宗或樞機主教所授與的，是基督大司祭的象徵。禮冠象徵著他們得到上主的光輝照耀，好使在善牧基督再來時，得到祂賜給主教們不朽榮冠(參弟後3:8；格前9:25；默19:11等)。牧杖則代表牧職的象徵，主教們以牧杖牧放主的羊群(參詠23:4；耶3:15; 23:4；若10:14~16)，使他們得救，帶領他們邁向永生。
而小無邊帽則表示上主僕人的身份。
因為主教的服飾特為主教而設的，所以只能保留給主教品級，或享有某種特殊治理權的教會人士專用(SC 130條)。

猶太人的大司祭品級，也有指定的服飾：長袍、帶子、禮冠、冠帶、腰帶、頭巾、祭巾、「厄弗得」、「烏陵」和「突明」等。
主教的服飾可能源於猶太人大司祭的傳統服飾。

猶太人的旅行服裝包括了棍杖，因為古以色列民是一個遊牧民族，所以很多時，他們都以棍杖來管理家畜。這和天主教的主教手中的牧杖意義相同，因為主教要牧養信友。而主教的小無邊便帽與猶太人的小無邊便帽的意義一樣，是表示他們是上主的僕人。

彌撒是一個「天人間」的宴會，主人家是神聖的天主，所以去會見神聖的天主是需要衣著端莊，清潔乾淨，大方得體，不可衣冠不整，奇裝異服、花枝招展、袒胸露臂、或是蓬頭垢面，沒精打采地參與這神聖的宴會。神職有他們的祭披，教友也應有他們的祭披，就是對於彌撒先有準備的人，才算是「衣冠楚楚」的教友。

因為感恩聖祭的神學意義複雜，因此筆者先解釋彌撒聖祭的脈絡，以便分析。所以感恩聖祭與猶太人的逾越節晚餐的比較會獨立地在第四章內詳述。

2.5感恩祭的程序

1. 開端禮(The Introductory Rite)

2. 聖道禮儀(The Liturgy of the Word)

3. 聖祭禮儀(The Eucharistic Liturgy)

4. 禮成禮(The Concluding Rite)

今日的感恩祭結構，與昔日聖猶斯定在他的護教書上篇(1Apol. 67)記載的基本上是相同的，主要由聖道禮和聖祭禮兩部份構成。根據猶斯定的資料，當時感恩祭宴是以聖道禮開始，然後才是聖祭禮。即是說，感恩祭於第二世紀中葉已定型。
這與猶太人的逾越節晚餐有著很相似的形式結構，猶太人的逾越節晚餐也是以宣讀作引子帶出了食無酵餅和羔羊的意義。
如此，可以說，猶太人的逾越節晚餐是感恩祭的前身；基督在逾越節晚餐中建立了彌撒聖祭。

開端禮又分出以下程序：

進堂詠
致候禮
灑聖水禮/悔罪禮
光榮頌(主日或慶節)
集禱經
聖道禮由以下部份組成

第一篇讀經
聖詠
第二篇讀經
福音前歡呼
向福音書奉香(主日或慶節)

恭讀福音
講道
信經
信友禱文

聖祭禮的結構

預備祭台/禮品

獻禮

獻禮品者列隊前往祭台

奉獻詠

預備禮品經文

奉香禮

主祭洗手

邀請參禮者祈禱

禮品經(獻禮經)

感恩禮/感恩經

頌謝詞：感恩/讚頌

向主歡呼：聖聖聖

第一次呼求聖神

建立聖體聖血的敘述及祝聖

紀念

奉獻(第二次呼求聖神)

祈求

頌謝詞/聖三頌/亞孟

領聖體

天主經

天下萬國

互祝平安

擘餅

邀請會眾領聖體

領聖體

領聖體後經

禮成禮

堂區活動報告

祝福

派遣/(禮成詠)

主祭親吻祭台後與眾輔禮者離去

從上述的結構來看，可以清楚知道整個感恩禮是瀰漫著神聖的祈禱氣氛，末世性救恩的意義，和天人結合的奧蹟。以下感恩祭程序是以致候禮第三式、懺悔詞一、感恩經第二式
作主骨幹的。

2.5.1開端禮

2.5.1.1進堂詠
進堂詠是慶祝感恩聖祭的第一個行動，是揭開感恩祭的序幕。它包括了三重意義：1. 強化參禮者的團結，在一片歌聲中表達出信友在團體中的共融。所以參禮者的詠唱是表達出他們積極的參與慶典宴會；2. 歌詠集中了參禮者的思想，並引領他們的思維進入慶典的奧秘，以他們的聲調和唱出的歌詞投入於禮儀的精神中；3. 參禮者為列隊進場的隊伍列奏，隊伍中包括由執事或讀經員高舉福音書，輔祭手持燃點著燭光和香爐列隊前往祭台，參禮者以歌詠歡迎基督君王進場，神父並向祭台致以一吻，代表以最親的口親吻崇拜基督。
主祭並圍繞著祭台奉香和向十字架獻香。

2.5.1.2致候詞

主禮的致候詞和信友的回應是禮儀行動的開始。主禮向參禮者致候和參禮者回應，同時是表達著基督的臨在，主禮的致候是代表著天主召叫參禮者進入教會的集會中。傳統的問候語，「願主與你們同在」(Dominus vobiscum)是改自聖保祿書信的開端語 (羅1:7；迦1:3；格前1:2；格後1:2；弗1:2；哥1:3；得前1:2；得後1:2)。這樣的耶穌時代閃系語文再次活現在現今時空中。回答句是以古代以民集會的用語：「也與你的心靈同在」。
羅馬禮(Roman pontifical Mass)仍保留著「願平安在你內(Pax vobis)」這問候語。

古時會眾回應主禮說：「亦願主偕同你的神靈」(Et cum spiritu tuo And with your spirit)，是表示「願主也與你同在，住在你的心靈裏」！但聖教會用這句話還有一種特殊意義，表示聖神賜與司祭的祝福權，即主禮從他手中藉著聖事接受天主聖神。這方式的致候詞和答句，有著傳統的意思：「我們的主耶穌的天父應受祝福」。

劃十字聖號、主祭的致候和信友的回答，表達出主的親臨，及教會在主內團聚的奧蹟。
主禮與全體教友一起劃十字聖號，主禮唸：「In nomine Patris, et Filii, et Spiritus Sancti 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教友回答：「亞孟。(Amen)
」聖號經是信友開始一切動作所用的方式。這端經文不只是一種向聖三的呼號，也是一種對洗禮的追憶：因為信友領洗時都是因著天主聖三的名字，也就是說，洗禮使信友為了聖三的光榮而獻身，同聖三緊密結合，信友得與參與彌撒，正是因為信友已受洗，並與死而復活的基督成為一體。

2.5.1.3灑聖水禮/悔罪禮

灑聖水禮是紀念領洗之恩，並求天主淨化參禮者的心靈，好能使參禮者虔敬地聆聽聖言，參與感恩聖祭。這灑聖水禮可代替懺悔禮及垂憐經。

這部份的禮儀是表示天主的子民承認自己的罪過，祈求天主的寬恕，好能潔淨和準備自己的心靈在感恩祭中去接受天主的恩寵。這悔罪的行動是主禮第一次催促勸導群眾去反省(這時應靜默片刻，反省己罪)，隨即誦唸懺悔詞(Confiteor
)和垂憐經(Kyrie eleison
)。

2.5.1.4光榮頌

光榮頌帶給信友一個喜慶的精神。因此光榮頌只會在主日、慶日、節日及較隆重的慶典中誦唸。它是一篇非常古老而受人尊敬的讚美詩：在聖神內聚集的教會讚頌並向天主聖父和聖子主基督祈求。光榮頌是由聖經所啟發而寫成的。

2.5.1.5集禱經

彌撒開端禮以集禱經(Collecta)結束。集禱經綜合表達該次慶典的主要意義。參禮者的祈禱通過主禮的祈禱經文，在聖神內，經由耶穌基督，呈獻給天主聖父。參禮者內心與主禮聯合祈禱，並把集禱經當作自己的禱詞；主禮祈禱完畢後，全體一起高呼「阿們」表示同意。
除了主禮在開始之時邀請大家祈禱：「請眾同禱」(oremus)外，集禱經可分做三段：呼求天主
(向誰致詞)、其後是按該台彌撒(主日)之精神而祈求的動機(祈求甚麼)，末段是切合本台彌撒的祈求(結語)。

「請眾同禱」其實是有著佷深的含義，它是主禮邀請參禮者一同祈禱，這句話也暗藏天主子民的整個奧蹟，是信友們執行普通司祭職，同時也是聖職人員執行其公務司祭的職務。在這個時刻，主禮執行他的職務：將所有信友個別祈禱綜合成一個「祝文」，而成為整個教會的祈禱，呈獻給天主聖父。

結語常是因聖子的中介，將所求的恩寵轉呈給天主聖父，初期教會異端者亞略(Arius +336)邪說流行，為避免這種邪惡的思想：以為基督只是一個尋常的中保，小於天主聖父，所以在禱文中加上：「因我們的主，耶穌基督、你的聖子，祂和你及聖神是唯一天主，永生永王」一句。

2.5.2聖道禮儀

有學者認為「聖道禮儀」是「感恩聖事」的前奏和準備，是「預祭」(Avant Messe Fore-Mass)
。這是對感恩祭不正確的觀念。聖道禮儀不是為準備聖祭禮儀而設立的，反之它是慶典的整體部份之一；是主基督臨在在參禮者中間，藉著教會宣讀聖經時向參禮者說話 (參閱SC7) ，宣讀聖言是為參禮者準備更豐盛的天主言語餐桌(參閱SC51)可稱為「兩桌筵席的奧跡」。因為禮節與言語，在禮儀中有密切的關係(參SC35)。
這兩桌筵席不但前後相連接，彼此補充；而且也是彼此相似，相等的。「教會尊重聖經，如同尊重主的身體一樣，因為特別在神聖的禮儀中，她不停地從上主之言的筵席，及從基督聖體的筵席，取得生命之糧，而供給信友們。」(DV21)

因此，梵二聲明：「為給信友們準備更豐盛的天主言語的餐桌，應該敞開聖經的寶庫，以便使教友們，在規定年限內，能夠讀到聖經的重要部份。」(SC51)

因為聖道禮在禮儀中的重要性，所以教會把禮儀聖經選讀有別於禮書，和有指定的讀經台來宣讀聖言。

2.5.2.1讀經

主日彌撒或是大禮彌撒在恭讀福音前會有二篇聖經選讀。在第一篇讀經後，會有一篇聖詠作第一篇讀經的回應。聖詠是以對答形式由讀經員和參禮者作一呼一應，或是由參禮者以歌聲作回應。

戴都良論法令之書(Liber de praescriptionibus)和宗座憲令(Apostolic Constitutions 8.5.11; Funk DidConst 1:477)認為聖道禮應有四篇誦讀：法律、先知、宗徒書信和福音。敘利亞禮更多至六篇誦讀：三篇舊約、三篇新約。
足見聖道禮為感恩聖祭的重要性。

讀經員在宣讀第一篇和第二篇聖經後，都以「這是上主的話Verbum Domini」作完成讀經部份。參禮者則回答：「感謝天主Deo gratias」作回應。主禮完成恭讀福音後也是以「這是上主的話Verbum Domini」作完成誦讀福音部份，參禮者回答：「基督，願讚美歸於你laus tibi Christe」作回應。
答唱詠則是信友一齊回應天主的話而作出的讚美。
其實答唱詠在聖道禮儀中有特殊的功用：天主首先藉聖經向參禮者講話，向參禮者召喚，參禮者要詠唱聖詠來答覆天主。有甚麼方式比天主的聖言來答覆天主的聖言更好更妙呢？答唱詠的功用並不是為填補兩篇讀經之間的空隙，它是讀經一的伸延，幫助參禮者在祈禱中去吸收並默想讀經中的深義。因為答唱詠是回應讀經一，是與讀經一有著密切的關連。

在恭讀福音前，有一段讚主歡呼，在場所有的人都要起立迎接福音並高呼或詠唱：「亞肋路亞」。其意思是歡迎主基督藉著誦讀福音部份親臨說話。「亞肋路亞」是一個希伯來字的音譯，意謂「讚美雅威」。
這歡呼也指明基督就是上主。

誦讀福音可由主禮(司鐸)或執事誦讀，當主禮親自誦讀時，他自行去祭台作鞠躬禮以表示對基督尊敬，並會默唸：「全能的天主，求你使我誠心誠意恭讀你的福音」或「全能的天主，請潔淨我的心」；然後由祭台上拿起福音書，與輔祭遊行到另一餐桌上──讀經台，並向福音書獻香。主禮在讀經台上恭敬地翻開福音書，並伸手向參禮者祝福說：「願主與你們同在」。參禮者回答說：「也與你的心靈同在」。意思與開端禮的致候詞的問候語/祝福語一樣。隨即宣佈恭讀福音，並以姆指在福音書劃十字後再在自己的額頭、口唇和胸前劃上十字。眾參禮者像主禮一樣，一邊劃十字一邊唸：「主，願光榮歸於你」。這表示讓福音的教訓開啟團體信友的明悟、唇舌和心靈，此時，主禮也再向福音書獻香以表尊敬。隨即而來的是主禮講道。

在初期教會時期，主禮在主持感恩祭時，會在講道中詳加解釋當日讀經的意義，這與猶太人在會堂中所做的服務一樣。教會提醒信友，講道是聖道禮儀的重要部份，是主禮的責任，目的是幫助信友在明白聖言，並在聖言的滋養下活出他們的信仰生活──即是將生活奉獻給天主。所以講道為滋養信友生活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不能省略這部份(SC52)，也不能隨意由任何未被按立(ordined)為神職的信友去負責的(參閱LG28)。
因為主禮在這時所立的形像就好像昔日先知們向以色列民宣講天主的教導一樣，初期教會的信友認為主禮是受到天主聖神的默感而向信友說話。主禮在這時刻最能表達出基督的典範(Typus Christi)，因為基督就在這時向參禮者訓勉。

事實上，參禮者的答句：「亞肋路亞」、「感謝天主」、「基督，我們讚讚你」、「願讚美歸於你」，就連答唱詠都是向天主讚頌和感恩，是富有祈禱的氣氛的。是讚美天主的美善，感謝天主的救世恩典。

2.5.2.2信經

信經(Creed Credo, Symbolum fidei)和信友禱文都是聖道禮儀的一部份，因為參禮者在聆聽天主的說話和訓誨後，並以宣示和承認自己的信仰，表示自己衷心信服天主的話；同誦信經也為在舉行感恩祭宴前，提醒大家所信仰的真理。
初期教會的感恩祭禮儀並沒有宣認信仰的，因為彌撒就是一種信仰的表明(格前11:26)。信經其實是領洗禮的一項重要的項目，因為信經是「信仰的標誌」，就是說，是信友用以彼此辨認的記號。

這個信仰的宣認是在1014年由教宗本篤八世(Benedit VIII)所引入於感恩祭中。原本的聖道禮儀末段就只有信友禱文的。

教會樂於要信友誦唸信經基於二個主要的理由：首先，信經也是對所誦讀之福音的一個答覆。在聽了耶穌給參禮者宣講福音後，參禮者對祂表示信從。同時，信經又可以提醒參禮者憶起由領洗所獲得的特恩。
事實上信經是信友的信仰誓詞，信友在團體中公開誦唸信經，其用意也表示：「我們誓願，全信天主所說的一切」、「主！請使我們的信仰進步」！信經是領信友進入聖祭禮儀之鑰匙。

2.5.2.3信友禱文

在彌撒中的信友禱文，是信友執行自己的司祭職務，為眾人祈禱的義務。

因此，信友禱文應是「普遍性」的並不是「個人性」的。我們既是「聖和公教會sanctam et catholicam Ecclesiam」的一員，理應關心教會的普遍利益：如信友們的團結一致，傳教事業，聖召以及教宗主教團的一切意向祈禱。

明乎此，在禮儀中特別有兩個時間，明顯地表現了團體在禮儀中關心每一個人的具體生活和處境：就是講道和信友禱文。當參禮者在每一個禱文後齊聲祈求：「求主俯聽我們！」便表示他們意識到他們是在執行由領洗得來的普通司祭職務。

聖道禮儀以信友禱文結束。這一部份不只邀請參禮者接受啟示的真理，並且要參禮者為天國的來臨而努力奮鬥。

2.5.3奉獻禮

2.5.3.1預備祭台/禮品

這部份是聖道禮儀後，開始感恩聖祭間的一個奉獻禮。它的來源自古羅馬時代，教友奉獻給天主的禮品有特殊的，有意義的方式來完成。他們列隊走向祭台，手裏拿著餅、酒、油、蠟，和新收穫的果品，一部份直接祝聖作祭品，另一部份則用來賙濟窮人，其餘的用以維持神職人員的生活。這樣的奉獻符合了聖經的教導，愛天主愛人，及以舊約時代以民給肋未人
的生活必需品。現行的禮儀中還保留了這個獻品的意義，但現在已由教友代表全體參禮者把餅酒呈獻給主禮。但因情況而改變的就是給神職的禮品改為以金錢代之，稱為獻儀。參禮者不可以把這獻儀當作多餘的，或是神職向參禮者卑微的乞討，而當看為一種宗教的儀式，看為一種「標記」。獻儀不是著眼在於獻儀的多寡，而是參禮者對教會的慷慨大方。耶穌對窮寡婦在聖殿中奉獻的稱譽，就是最好的明證(參路21:1~4)。獻儀的意義是出於至誠，為參與那捨己為人的耶穌基督的祭獻。

教友代表全體參禮者以遊行的方式把禮品交給主禮，主禮把它們交給襄禮，襄禮把禮品中的餅酒放在祭台上已打開的「九摺布」(corporale)
上。
其餘的不能放在祭台上，不要把餅酒以外的禮品作奉獻，參禮者更不能取回已奉獻的禮品！

其實奉獻禮品除了上述的意思外，還有著兩種深層的意義：是在教友奉獻禮品遊行時，這禮儀行動是要灌輸參禮者自我奉獻的精神(sentiments of self-offering)和引導出在他們心內的犧牲本能。

主禮回到祭台，拿起供品並誦唸二端供奉祭餅和祭酒的祝文(Benedictio)，在祝福祭酒前，主禮要把少許水注入酒中。
這二端祝文是來自猶太人團體及逾越節晚餐的禮儀。
但是要特別提出的這兩端祝文，加了「人的努力」的意義。這表示人在天主創造的自然界中努力加工，使之成為滋養人的食糧和飲料，是天人的合作；是天主的肖像管理和補充天主造化之工，為了這一切，我們讚美天主，把人類的成果呈奉給天主，這是理所當然，合情合理的。

主禮把聖爵放在祭台後要俯首默唸：「上主！我們懷著謙遜和痛悔的心情，今天在你面前舉行祭祀，求你悅納」。
這表示並強調天主所喜歡的不是大批的物質貢品，卻是心靈的祭獻(參歐6:6；詠51:18~19)。所以這些經文提醒參禮者如無遠離罪惡接近天主的心，物質的奉獻是沒有甚麼價值的(參羅12:1)。

2.5.3.2奉香禮

這時，主禮可以按當地習慣方式向祭品和祭台奉香，
口中不唸任何祝文或經文。香的燃燒和縷縷上升的煙象徵參禮者的祈禱上升到天主台前。參禮者的祭獻也為祈禱所環繞、所聖化，也可以說為祈禱所精神化(參詠141:2；默5:8; 8:3~4)。然後襄禮者給主禮及參禮者奉香，表示禮品和獻禮者是分不開的，就是說，參禮者應當把自己和祭品聯合在一起，獻給天主。
即表示獻禮者就是禮品。

2.5.3.3洗手禮

主禮在奉香後洗手(lavabo)，有兩個因由：第一，可能是主禮在奉香或接受禮品時
把手弄污；第二、這是一種象徵性的洗潔禮，是象徵著主禮的內心潔淨來處理神聖的祭品。
其實這洗潔禮存在所有的禮儀中，只是位置不同，是任何重要行動前所當作的。主禮在洗手前，強調這禮節的精神特點，故此主禮在洗手時引用聖詠唸：「上主！求你洗淨我的罪污，滌除我的愆尤」(詠51:4)
。

2.5.3.4邀請參禮者祈禱

主禮洗手後便邀請參禮者祈禱Orate, fratres (Pray brethren)，
是再次提醒並邀請參禮者和主禮者一齊獻祭
。

2.5.3.5獻禮經

隨著而來的是獻禮經Oratio Super Oblata，它是總結了奉獻禮的環節；也在聖祭禮儀中所扮演「樞紐」的角色：這端經文把參禮者所奉獻的禮品綜合在一起，賦與一種奉獻的意義，同時也必然將參禮者指向感恩經Eucharistie ──彌撒的高峰，讓參禮者準備與基督在成聖體聖血時一起作實際的祭獻。

2.6感恩聖祭

2.6.1感恩經anaphora
(第二式)

感恩經是由八個部份所組成：1. 頌謝詞；2. 歡呼詞；3. 呼求聖神；4. 建立聖體聖血的敘述及祝聖；5. 紀念；6. 2奉獻/再次呼求聖神；7. 求恩；8. 讚頌詞(聖三頌)
。

《彌撒總論》：「感恩經是整個彌撒聖祭的中心和高峰，是『感謝』與『祝聖』的經文」(54號)。感恩經以頌謝詞的對答開始，而以聖三頌和大亞孟作結。

顧名思義，感恩經是感謝的經文，是整個感恩祭宴的行動。感恩經常以天主聖三為中心，在聖神內，藉著基督，呈獻給天主聖父；基督不是聖祭的對象，而是中保和司祭，也是祭品。感恩經的內容全是感謝天主的恩惠，是參禮者和全教會的事，即也表示包括了天上神聖，聖人聖女的事，是天上地下的讚頌之祭聯合在一起，奉獻到天主台前。

2.6.1.1頌謝詞
頌謝詞，又可稱為感恩經的序文Praefatio，
開始以一輪由宗徒時代傳下來的啟答式的禱詞作開始，主禮請參禮者舉心向上Sursum corda，將心提高至神聖的境界，一心傾慕的只有上主。我們一生應常是舉心向上。參禮者回應存(心)於主Habemus ad Dominum。主禮再次邀請參禮者感謝我們的主天主Gratias agamus Domino Deo nostro。參禮者回應：相稱(適當)而合義Dignum et justum est 
。這是眾人表達對天主感激之情，
是一篇美麗的聖詠，感謝讚美天主是相稱而合義，這是對天主一份多麼大的感恩之情！

主禮以全體神聖子民的名義，光榮天主聖父，並讚頌和感謝天主所做的一切工程和救世之恩，
這也可說是一篇精要的救恩史的覆述。

2.6.1.2向主歡呼：聖聖聖(Sanctus)

這是天使的讚美歌，它描繪了天使在天主座前的謙謹與恭敬；有的歡呼，有的敬畏，有的祈禱，有的讚頌。參禮者被邀請聯同天上的天使及諸聖同聲歡呼。

Sanctus, Sanctus, Sanctus Dominus Deus Sabaoth. Plenti sunt caeli et terra gloria tua. Hosanna in excelsis. Benedictus qui venit in nomine Domini. Hosanna in excelsis.


聖Sanctus，是天使在天堂日夜歌唱的「聖！聖！聖！萬軍的天主，上天下地充滿了你的光榮……」(依6:3；參默4:8, 12, 13)。參禮者從天使那裏學會了這支歌，加入了他們的歌詠團，致唱出人間之歌「因主名而來的當受讚美(祝福)，賀三納於至高之天」。
參禮者應投入感恩的時刻，設想耶穌自天下降，榮進聖教會，攀登加爾瓦略山(祭台)，天使歌唱著前後護從，天主子女爭相歡迎，與基督的門徒同聲歌唱：「因主名而來的應受讚美」！

2.6.1.3第一次呼求聖神

教會呼求天父派遣聖神(或祂聖化的德能)降臨聖化人類呈上的禮品，使成為基督的體血──無玷的祭品，作為信友永生之糧。在這端呼求經Epiclesis中特別呼求天主聖神，因為「成聖體聖血」是基督降生的延續和效果，而天主子降生成人是因著聖神的德能(瑪1:18~20；路1:35)。再者祝聖(consecration)就是有聖化(sanctification)的意思(參若17:17, 19)。聖化或是祝聖是天主第三位的特殊工作，聖神又稱為恩惠和聖愛之神。祂是天父賜給人的恩惠和愛。聖神的特別工作也是完成父與子的工程。「教會迄未停止聚會紀念逾越奧蹟……舉行感恩禮，一同感謝天主的特恩，因聖神的德能，在基督內稱謝祂的光榮。」(SC56)

2.6.1.4建立聖體聖血的敘述和祝聖

建立聖體聖血的敘述和祝聖：誠如基督在最後晚餐中所言所行的，祂藉著麵餅和酒獻出自己的體血，交付給宗徒吃喝，並囑咐他們繼續舉行這事。基督所言所行的力量，以及聖神的德能，使基督的聖體聖血，也就是祂在十字架上一次而為永久所完成的祭獻，以聖事的方式，臨現於餅酒下。基督藉此不斷實現自己的祭獻，並使這奧蹟永存於世。

瑪竇和馬爾谷都記載著耶穌拿起餅來祝福了 (瑪26:26；谷14:22)，路加和聖保祿在格林多人前書用了感謝(祝謝)了 (路22:17；格前11:24)，這兩個詞顯然是可以相互通用，意即讚頌感謝天主，並祝聖餅酒為祂的體血。事實上，祝福或祝聖物品的最深意義，也是教參禮者侍奉光榮天主而使用那些物品；這裏對餅酒來說，就是奉獻給天主，使世物──餅酒──聖化、天主化，完全屬於天主，為天主所用，以達成「祭獻」。餅酒不但在實質上，而且在其祭獻的行動和作用上變成了基督的體血。

前面已講過，感恩祭是重現耶穌基督最後晚餐所作的事。他拿著麵餅，向天主感恩後，祂親口說這是我的身體，並命令宗徒和跟隨祂的人拿去吃。
也說了這是我的血，是一個與喝過這血的人立的永恒的愛的盟約。
「這是我的身體」，「這是我的血」是最重要和神聖的經文，基督變餅酒為體血，體血相分即是死亡，基督的死亡，為十字架的犧牲，以體血獻聖父，為人類贖罪，便是祭祀。祭祀乃敬禮天父的崇高敬禮，彌撒便因此成為教會敬禮天主的中心典禮，祭祀的意義乃超越擘餅聖餐的意義。基督要求跟隨祂的人「要行此禮，為紀念我」。基督在餐桌上祭台上為你們人類把自己奉獻犧牲捨棄，是一項為人好處的「祭獻」。
基督在祭台上所作的是「非流血的」祭祀，相對的是逾越節羔羊的血。二千年後的今天，祂跨越了時空在聖堂(至聖所)，祂為參禮者舉行感恩聖祭。是實實在在的基督在獻禮，祂藉主禮者的口的轉述，餅酒成為基督的身體。
主禮在這部份成聖體的禮儀中，所作的一切動作，即他取餅和提爵的手勢，舉目向天，點首致謝，是完全根據耶穌在最後晚餐時所作的。祝福餅酒後行單跪是主禮對主的尊敬。
見微得之，這確實是基督在祭台上藉著主禮的動作向參禮者作贖罪之祭。故此，感恩祭是基督的聖體聖血的聖事，是基督「真實」臨在(real presence)的聖事。

主耶穌基督的身體和血，連同祂的靈魂和天主性，即整個基督，真正地、真實地、且實體地蘊藏於至聖的感恩(聖體)聖事之內。這臨在是最卓越的，因為它是實體的臨在，而且既是天主、又是人的基督整個地臨現。基督是藉著餅酒的轉變成為基督的體血，而親臨在聖事裏。基督的話(藉著主禮的口)及聖神的行動(主禮祝聖餅酒的手勢)，有效地促使「餅酒轉變成為基督的體血」。

從上文得知，彌撒是祭獻，因為它是耶穌以最後晚餐的方式重演十字架上的祭獻。耶穌知道祂的時辰已到(若13:1)，便是「最後晚餐和苦難的時刻」，二者共同組成為耶穌的「時刻」。感恩經在成聖體聖血之前特別提出
：「祂甘願捨身受難時……」，耶穌曾說過：「父愛我，因為我捨掉我的性命，為再取回它來；誰也不能奪去我的生命，而是我甘心情願捨掉它；我有權捨掉它，我也有權取回它來：這是我由我父所接受的命令。」(若10:17~18)

舊約祭獻中所用的牲畜並不曉得自己作祭品，完全是被動的。司祭獻祭是自由而有功的行為。耶穌的祭獻卻是完全和完美的祭獻，因為祂既是犧牲(祭品)又是司祭，即祂完全自由而情願的把自己奉獻出來，為實現父的救世工程。祂建立這聖體聖血的祭獻並命令基督徒這樣做，也是甘心情願的。

祭獻之所以成為祭獻，自由獻身，甘心死亡還不夠，還有虔誠的目的，為承認天主是天主而奉獻，基督祭獻就是這樣，感恩祭也是這樣。

在建立聖體聖事的敘述及祝聖後，主禮隨即高聲說：信德的奧蹟(mysterium fidei)。這裏所指的奧蹟並非指某一端當信的奧蹟，也不是指基督真實的親自臨在餅形酒形內的奧蹟，而是指天主的整個救人的計劃，是天主所表現的愛的奧蹟，即信德的全部奧蹟在感恩祭中實現、具體的紀念，而且在參禮者領受基督體血時，得到其救贖的實效。聖多瑪斯說：「我們不能靠感官，而只能靠信德來理解基督真實臨在聖體聖事內；但信德卻要依靠天主權威。因此，聖濟利祿註解路22:19『這是我的身體，為你而捨棄的』時，說：『不要問這是否真實；而要以信德來接受救主的話，因為祂是真理，祂不會撒謊。』
」。
聖體聖事是救恩的全部行動和計劃──天主救世的全部愛情計劃，此刻展現在參禮者面前，並邀請參禮者與祂結合。信眾接受並以信德作回應，承認這奧蹟的偉大，也藉著信德參與這偉大的奧蹟，與耶穌同死同生，在末日同享光榮。

2.6.1.5紀念

耶穌命令要重覆祂的行動和話語，「直到祂再來」(參格前11:26)。這命令不但要求參禮者懷念耶穌所作的一切，且是針對由宗徒和他們的繼承人所舉行的禮儀慶典，紀念anamnesis基督、祂的生活、祂的死亡和復活，以及祂在父前的代禱。
保祿固然把紀念的動作也包括領聖體聖血的行動，但他注視的是「主的筵席」，主的筵席不但「宣告祂的死亡」，是「直到祂再來」，就是包括祂的死亡而發生的一切，即復活升天，並準備祂的再來。

2.6.1.6奉獻/再次呼求聖神

主禮再次呼求聖神，是因為感恩經的前呼後應的一個整體。聖神使參禮者藉著領聖體聖血與基督和各兄弟姊妹結合，祂是聖父聖子之間聯繫，是恩寵、交融和愛情之神，是教會團結與生活的靈魂。這呼求的內容是全部感恩經的目的，是祭獻的果實──基督妙身的結合為一(SC48)。

在此紀念中最重要的是奉獻(offerimus)，它是其他一切的支柱。奉獻已經暗藏在成聖體聖血的行動中。在舉行基督的紀念時，教會特別在這時刻，在聖神內向天父呈獻耶穌基督無玷的自我犧牲。是一種祭祀。同時教會每位成員亦藉著基督向天父奉獻自己，領受聖神，為與天父更完全契合，彼此更能在祂內團結一致，彰顯天父為萬有中的萬有。基督和教會是分不開的，教會為紀念祂不能不奉獻祂，因為這是耶穌所要求的。所以教會、參禮者和基督一齊奉獻自己。

2.6.1.7求恩

主禮誦唸紀念與奉獻的經文後，隨即向天父求恩。天上人間的整個教會在基督內團結合一，舉行基督的紀念和祭獻，也為蒙受基督所救贖的整個教會祈禱：包括生者和死者的各種需要。感恩經以救恩史為中心，為教會的祈禱詞是在「時期的終點」。教會不是一種關閉的社會，是祈求天主讓所有的人都進入祂的教會(參弟前2:4)。也對教外人表達教會對他們的關心。最後以相似保祿的口吻，一切求恩都以耶穌為中心，以耶穌為總結。

感恩經為祭祀的靈魂，說明祭祀的意義，它是彌撒聖祭的「中軸」，伸展彌撒聖祭的精神空間，連接天上、地面、陰間的三層教會，恭奉天父為三界教會的天主。呈送祈禱到天主台前。

2.6.1.8聖三頌

感恩經以聖三頌(doxologia)作為結束。教會在聖神內，藉著基督，把一切讚頌歸於父。

Per(Christum Dominum nostrum) ipsum, et cum ipso, et in ipso, est tibi Deo Patri omnipotenti, in unitate Spritus Sancti, omnis honor, et gloria. Per omnia saecula saeculorum.

聖三頌表達出若望和保祿的神學思想。天主的救恩計劃是藉著基督自己和祂的救贖工作而來的。「萬物是藉著祂而造成的；凡受造的，沒有一樣不是由祂而造成的」(若1:3)；保祿表示基督是天主不可見的肖像，萬物是藉著基督，在祂內而受造的，並藉著祂使萬有與天主重歸於好(見哥1:15~20)。聖三頌的「藉著基督，偕同基督，在基督內」是和二聖的神學思想相同，但卻是在指向「父」的方向來表示：藉著基督的救贖降世，萬物(包括人類)在聖神內被帶往至高榮耀的基督的父那裏去。所有的受造物藉著基督奉獻給天父。信友以「亞孟」作回應。

2.7領聖體禮

2.7.1天主經

聖三頌結束了感恩經，祭祀的主要部份業已完成，耶穌的犧牲已奉獻給天父，參禮者也同祂一起作為獻禮。隨後，參禮者以領受主體血作為參禮者圓滿地參與這祭祀。因此，聖大額我略教宗就聲明參禮者以耶穌親自教導的天主經
(Pater noster)或稱為主禱文(Oratio Dominica)向天主祈求，作為領聖體前的準備，和作為開始領聖體的儀式。因為經文中有兩種祈求
：求天主賜給我們日用糧Panem nostrum quotidianum da nobis hodie和求天主的寬免我們的債項，如我們亦寬免欠債於我們的人et dimitte nobis debita nostra, sicut et nos dimittimus debitoribus nostris。
從彌撒尤其是聖體聖筵的觀點來看，天主經是天主子女赴聖體聖筵之前，所念的祝福食物的「飯前經」，因而是領聖體的第一準備。古代教父們如西彼廉認為「日用糧」，主要是指聖體，
祂給人天主化的生命。
天主經中的第二種祈求，參禮者求天主寬免「我們的罪債」，如是這樣的話，參禮者也應免去「我們的『債仔』的罪債」了，
這是一個和平和大同世界的景象。明乎此，天主經的祈求使人明瞭人對天主的債務是如何的重大。如沒有了任何的罪債，去接近聖體是多麼的快慰，因為領聖體聖血需要心靈清潔，連不滿他人的情緒也不可停留，
這最能表達教會共融(communio)
和愛的盛宴的記號呢。
天主經除了是領聖體時的準備外，它也顯示主禮和參禮者為整個教會祈禱，這顯出它圓滿的意義及效能。除此之外，主禮還引用鐸2:13來指向並顯示其祈求的末世性。它是典型的「末期」禱文，也是救恩時期的典型祈禱，這救恩的時期始於聖神降臨，並將於主的再臨時完成，因此參禮者正愉快地期望基督再次的來臨。
事實上，「我們期待永生的幸福，和救主耶穌的來臨」這正是與天主經末世的精神相符合，前後相呼應。

所以信眾就用光榮頌回應：(天下)萬國，(普世)權威，(一切)榮耀(永) 歸於你，由現在至永遠Quia tuum est regnum, et potestas, et gloria in saecula(見Did. 8:2; 9:4; cf. 10:5)，
表示天人融洽無間。

2.7.2互祝平安禮

天主經的結尾部份，不但祈求天主救我們脫免一切凶惡，而且也求祂賜下我們平安：一切的美善！事實上，威脅教會的最大危險是缺乏內外和平──平安。平安這名詞在聖經和禮儀中的意義遠比一般人了解的意義廣泛。平安可是福樂、安息、光榮、富裕、救恩、生命等。這字也包含了內和外的平安，內裏平安是擺脫罪惡
，外面平安是指鎮定應變。

默西亞是和平的君王，要帶來全面的、決定性的平安；平安是默西亞的最大恩惠。

聖大額我略教宗以「平安禮」為預備領聖體，甚至說，不領聖體的人不接受平安禮。

彌撒是共融與和平的祭祀與聖事，領聖體的實效在激發參禮者愛德的熱情，使參禮者在基督內與天主和參禮的兄弟姊妹聯繫得更加親密，是非常合理的。

事實上，主耶穌已為參禮者作出了一個典範，他復活後來到宗徒面前，第一句說話是：「願你們平安」(若20:19, 26)，也留下並賜給門徒們平安(若14:27)。

主禮代表了所有在場的參禮者引用了耶穌的說話，來向基督祈求平安。獲得了主的平安後，把它傳與各參禮者，並勸勉參禮者互相祝平安，四周散佈和平，這是一項愛德的表現。

2.7.3擘餅禮

在互祝平安後，主禮把麵餅(聖體)擘開多份，並將一小塊放入聖爵內，默禱：「願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的聖體聖血的攙合，這表示信友分享同一個生命之糧。」

擘餅的意義是要使參禮者集中他們的注意力，注視分享同一個生命之糧──基督的身體。因此，所有的信友都知道各人都是基督的肢體，而基督是頭(參弗5:23, 30；格前12:12ff)。由這聖經的啟示，教會得到實質方面的體驗，所以梵二鼓勵信友：「信友更完善的參與彌撒，就是在司鐸領聖體後，信友們也領受在同一聖祭中所祝聖的聖體。」(SC55)

主禮的擘餅使參禮者跨越時空進入了耶穌基督的時代：耶穌基督在最後晚餐時(瑪26:26；谷14:22；路22:19)、在增餅奇蹟時(瑪14:19; 15:36；谷6:41; 8:6；路9:16；參若6:11)、在厄瑪烏門徒家中坐席時(路24:30)，也進入了初期教會的團體中(宗2:42, 46; 20:7, 11; 27:35；格前10:16)。但是，這不僅是一個紀念的史實，擘餅也表現出一種合一的深奧意義，在基督內和友愛中彼此團結的奧蹟。

主禮把一小塊擘開的餅放入聖爵中，表示合一的意義，使餅和酒合二為一。這行動使參禮者想起他們要領的基督是復活升天的基督
，是生活的基督，祂的血和肉已經又合在一起了，所以彌撒並非體血分離的流血之祭。

這儀式可追溯於古時的羅馬大禮彌撒的時候，當時常有兩個四品輔祭(Accoliti)用器皿帶了上次祝聖之聖體的一小份(Sancta)來，在餅酒混合的時候放到聖爵裏以表示過去的彌撒與現在的彌撒之合一與聯繫。在羅馬的主教座堂裏，則把教宗在主日或瞻禮日分送給該聖堂的一小份聖體(即所謂Fermentum)，放到聖爵裏，以表示與宗座之聯合，這也表示教會合一和聖祭合一的象徵。但這儀式在九世紀時已不再存在了。另一個解釋是主禮用聖體「聖化」未「成聖血」的酒。

在擘餅的同時，參禮者會唱或誦唸第二篇預備領聖體經：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求你垂憐我們(若1:19, 36；參路18:38, 39)Agnus Dei, qui tollis peccata mundi: miserere nobis(二次)。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求你賜給我們平安 Agnus Dei, qui tollis peccata mundi: dona nobis pecem(參若14:27)。

參禮者祈求聖父賞賜基督的體血，天父應允之後，參禮者走向基督跟前，求祂寬赦罪過，賞賜心靈平安地領取聖體。

隨後主禮用了默19:9 被召赴羔羊婚宴的人，是有福的Beati qui ad cenam Agni vocati sunt的說話來邀請參禮者奔赴主前，領受主體血，也是回應擘餅禮時參禮者的祈禱。參禮者立時引用路7:6b, 7我當不起你到我心裏來，只要你說一句話，我的靈魂就會痊癒
來回應以效法葛法翁百夫長的信德、敬畏的心和謙遜的情來領受主到我心。

主禮用默示錄19:9的美妙經文邀請參禮者，顯然是提醒參禮者大家所領取的，是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是天主聖子，祂來給人生命，所以參禮者應當善領永生的保証──基督的聖體聖血，以準備到天上參加羔羊的婚宴。

2.7.4領聖體

主禮和參禮者領受主體，應儘可能不要讓該台感恩祭的奉獻餅酒賸下來，或留待下台之用。因為這明顯地表示眾人參與正在奉獻的祭獻。

參禮者列隊前進主禮前領受主體血，主禮一定要微舉聖體並向每一位準備領聖體的參禮者說：主(基督)身(聖)體Corpus Domini；襄禮也在參禮者領聖血時也需要說主(基督)(聖)血：Sanguis Domini，這是要讓領聖體聖血者知道他們在領的是甚麼。意即謂領主體者的眼睛所看的這個餅，不是麵餅了，已變成了基督的身體。基督聖體有一層意義，聖體不但是指耶穌的本身實體，也是指祂的神妙身體──「聖教會」(哥1:24)。因此參禮者要維護她、建設她。同樣地領聖血也表示在基督內歃血為盟，共成一體之意。

當領聖體者親眼目睹基督的聖體和寶血，他即時回答說：「亞孟」，即是發了一次信德，然後才領體血。

彌撒聖祭是一件「愛的聖事」，天主耶穌，人類的造物主和救主，將自己在祭台上作了犧牲，奉獻給聖父，一切崇敬和榮耀都歸於天父，又將自己的體血賜給人類，來到信友心中，與信友合成一體，領聖體者又彼此在耶穌內又合作一體，所以這聖事又稱為「共融」聖事，是愛心的佳果。

2.7.5領聖體後經

領聖體後主禮與信友都應要靜默祈禱，這祈禱是禮儀的一部份，它並不只於感謝，因為領聖體後更要切實發愛慕、謙心、祈求，向主請教如何改善生活，脫離罪惡，為主作証。正如匝凱接了耶穌進了他的家後，立即聲明改善生活，補贖以往的過失，耶穌便說，救恩來到這一家(參路19:1~10)；又如瑪爾大的妹妹瑪利亞坐在耶穌跟前，傾聽耶穌的訓誨，因此耶穌說，瑪利亞選擇了最好的一份，誰也不能她手中奪去 (參路10:42) 。他們的行徑，正如主禮所說的：「來赴宴的人是有福的。」

默禱後，主禮邀請參禮者作領聖體後祈禱。「領聖體後經」通常包括兩個主要成份：追憶方才所領受天恩神糧，和祈求天主賜給參禮者聖體聖事在他們的生活中發揮實效，是影響參禮者的整個生活。

2.8禮成

2.8.1堂區報告

在領主後經之後，可報告教友一些團體的應知事項，準備在禮成後繼續建樹教會，服務人群。

2.8.2主禮降福

在彌撒開始時，主禮呼求聖三的名字問候參禮者，
現在準備離開時，主禮又以聖三的名字祝福參禮者，
這是首尾相呼應和一致的禮儀行為。

2.8.3遣散禮

主禮祝福參禮者後，便向他們說：Ite, missa est，這拉丁文字的本意是：你們去吧，現在散會了的意思，但現在譯作「彌撒禮成」。
事實上，missa一字來目mitto有派遣的意思。
所以亦可說成：「你們去吧，你們被派遣出發吧」的意思。基督徒領受了主言主體後，便負有傳教宣道的使命，為基督發出正義和愛德的光輝，在工作和生活上堅忍博愛，表現出真正信友的典範，為主作證。「正如父派遣了基督，同樣基督也派遣充滿聖神的宗徒們。祂這樣作，不僅要他們向一切受造物傳揚福音，宣傳聖子藉其死亡與復活，從魔鬼與死亡中解救我們，把我們帶到父的天國裏，並且要他們藉著基督的祭獻與聖事──全部禮儀生活的核心，來體現他們所宣講的救世大業。」(SC6)所以每一個領受主體的信友，都有著把基督帶給全世界的使命；是彌撒所賦與的使命。這是多麼光榮的事，所以參禮者高呼：「感謝天主！Deo gratias」
感謝天主對參禮者的信心，對參禮者所給的恩典，使參禮者能被派遣，為天主的救世大業作証。隨著主禮親吻祭台(基督)，然後各參禮者在歡樂和平安的氣氛離開。

第三章：天主教的感恩聖祭與猶太人的逾越節晚餐的對比

猶太人重視逾越節，是因為逾越節是以色列民宗教和民族的基礎，是他們經驗天主的大能，使他們從奴役中解救出來。並與天主建立了盟約，雅威是他們的天主，他們是雅威的選民。除了是他們依從上主的吩咐舉行逾越節晚餐外，他們每次作此事是「紀念」這偉大的事蹟，是他們整個人再次超越時空投入偉大救恩的事蹟。
而基督徒重視感恩祭，是因為感恩聖祭是教會的生活中心，在聖祭裏，參禮者跨越時空，「重現」基督在最後晚餐中所建立的聖禮，這聖禮是參禮者得救的根源，也使參禮者與基督合而為一，實現「天主與人同在」的美好時光，因此，在基督內，參禮者可得到聖化，可以成聖。這也是基督所希望的，教會作此事也是依從主基督的訓示而作的。

猶太人要食逾越節晚餐除了是上主所吩咐他們要守的法律外，也是因為他們要重新體驗出埃及的事蹟。在逾越節晚餐中各項儀式或許說是許多象徵，是提醒參禮者奴役的痛苦和重獲自由的喜悅。也是藉此教導子女們上主對他們的鴻恩，透過禮儀，使他們與昔日以民一樣在跨越時空中同蒙受上主的救贖。

基督徒要參與感恩聖祭是實行主的吩咐。感恩祭是天主的宴會，是教會所有子民的家庭聚會，是友愛的聚會，是朝拜天主的聚會，是感恩的聚會，是自我奉獻的聚會，所以天主子民都應參與天主的盛宴。藉著彌撒，通過基督，與父和眾人融合為一。

筆者以下用「主禮」一詞代表主持感恩祭的神職人員；用「家主」代表主持猶太人逾越節晚餐的主人。

3.1猶太人的歡迎禮和感恩祭的進堂詠

猶太人的歡迎禮和感恩祭的進堂詠同是以歌詠來開始，猶太人歡迎所有的人參與逾越節慶典，實踐天主的誡命。這儀式和感恩聖祭的進堂詠很相似，但亦有分別，因為感恩祭的參禮者是由歌詠中帶入慶典的奧秘中，並歡迎基督君王來到信友間。猶太人以女人燃點屋內的燈燭，他們仍然期待默西亞到來；而感恩祭是由基督的光照耀著參禮的信友，默西亞以君王式進入每一個參禮者心中。

主禮代表著信友向基督致以最親的口親吻(吻祭台)，其實也可以說，主禮代表信友接受基督的親吻，因此，基督把信友看成上賓的看待，這是參禮者在感恩聖祭的第一份禮物。主禮向祭台奉香是表示尊敬，
同時也祝福了參禮的信友，因為主禮也是代表基督奉香祝福信友。這和猶太人的習慣相同，家主會向上賓致以口親吻和焚燒香料，以表示敬重和歡迎。所不同的是感恩祭的奉香是祝福，而家主的是歡迎上賓。

3.2猶太人的問候語與感恩祭的致候詞

猶太人家主在逾越節晚餐歡迎客人時也向他們說(願平安在你內)，這與羅馬禮感恩祭主禮所說的pax vobis(願平安在你內)是同一意思和意念。但當主禮親吻祭台後，獲得了聖寵的能力，說：「願主與你們同在」，伸開雙手，把基督聖寵傳送於參禮者。這祝福的層次更高深了，更具神聖意味了，使參禮者都聖化了，「厄瑪奴耳 Emannuel
」就在這刻實現了。是基督藉主禮的口祝福參禮者，這是基督給予在場參禮者一份禮物。
事實上彌撒就是天人「互換禮物」的時刻和場所，在有形的行動下，世人上達天主，向主膜拜；天主下顧世人，給予聖寵、神糧。
這與猶太人家主給與客人禮物的觀念相近，
但卻比較神聖及意義深邃。

3.3猶太人的尋酵、除酵、滅酵與感恩聖祭中的悔罪禮

猶太人在準備逾越節晚餐前的除酵日，都會跟據法律去作尋酵、除酵和滅酵的行動，並會唸一些經文，表示他們會潔淨家具和清除他們內心的邪惡傾向，因而他們可以以潔淨的心靈去迎接逾越節的來臨。
為遵守法律，猶太人以實質的模式去作心靈的潔淨。

天主教的感恩祭則是當眾向天主發痛悔，求主垂憐，真誠的與天主和團體修好，準備純潔的心靈去迎接聖言和聖體。是出於敬主愛人的行動。團體求主垂憐，除了為自己的靈魂上，還有許多應該毀滅的、拯救的事物；求主寬恕外，也為那些遠離公教信仰真理，而生活於偶像崇拜、或教外主義之死亡邊緣中的弟兄姊妹而向天主求垂憐。「求主垂憐」應喚起信友大量的懇求、熱禱，使之感到擺脫俗念罪惡而進入天國的希望和情緒。
所以這不單只是個人向主求憐，也是整個教會向主求憐。這與猶太人的尋酵、除酵、滅酵的心靈潔淨法律思想一致，但神學意義卻不可相提並論。

3.4猶太人的祝聖慶日與感恩祭的光榮頌和集禱經
「光榮頌」的意義是帶給參禮者喜慶的精神，歌頌至高無上的天主聖三，朝拜神聖的天主。而猶太人逾越節晚餐「祝聖慶日」的「慶節祝文」是由家主為逾越節而祝禱，是充滿節日的氣氛的。
「光榮頌」與「慶節祝文」相同的地方都是帶來了節日的喜慶特色，而不同之處是「光榮頌」是完全出於聖經的情節所引發：光榮在至高(天上)歸天主，而地上的平安在(天主所喜悅)善意的人中間。Gloria in excelsis Deo, et in terra pax hominibus bonae voluntatis (路2:14；其他經文的聖經章節，參達3:51ff；若1:29, 36；若一4:9；默14:7; 19:5, 7；路18:38, 39)；
而「慶節祝文」是感謝天主在各民族中揀選了並舉揚了以色列，給與他們喜樂和聖化他們。
他們沒有把所有成員的祈禱在「慶節祝文」中(好像感恩祭中一樣)呈上給天主。更沒有以「基督」為中保的神學觀出現。

3.5猶太人的逾越敘述與感恩祭的聖道禮儀

驟看起來，猶太人的敘述部份和感恩祭很相似。要知道，感恩聖祭是由耶穌的「最後晚餐」中演變出來，所以整體上，感恩聖祭是根據初期教會的「愛宴」而來的，而這「愛宴」又是由猶太人逾越節晚餐的形式出來的，所以很多地方相似，特別是逾越節晚餐的敘述部份和感恩祭的聖道禮儀部份是極之相似。

猶太人的敘述部份由小童提問的四個問題，來引發家主回應為何有逾越節慶典這回事。他們從象徵性的食物，與其他晚餐的食物和習慣的分別來突顯出逾越節晚餐的重要性和神聖性。感恩祭的聖道禮儀卻沒有參禮者實質的任何提問，和象徵性事物來引發誦讀「救恩史」，而是在開端禮中的讚美天主，懇求祂，和其後在集禱經中呼求中保耶穌，祈求祂把參禮者的禱聲上達於天主台前，耶穌基督就是參禮者的中介，把參禮者的禱聲和懇求引進給天主
，天主俯聽眾人的所求，因而在聖道禮中藉聖言訓誨參禮者。如此一來，參禮者便在這部份中親耳聆聽天主的說話。明乎此，參禮者實實在在「恭聽」上主親自的訓誨，天主親自的「答覆」了。

耶穌在逾越節晚餐也是依照法律重申出谷的敘述
，宗徒們真是有福，由天主親自為他們講述了救贖的偉大，使他們再度回到出谷的時空。逾越節晚餐後，基督的苦難，再次使宗徒們經驗出谷，但是已不是千多年前的出谷，而是現在的出谷，是天主親自在這時刻拯救了全人類，他們此刻已經親身經歷了。

猶太人遵從天主的訓示，藉著梅瑟的曉諭來遵行逾越節慶典，並把有關天主救贖他們的歷史經驗的「托辣」，再傳述給參禮者，使他們再次感受和經驗天主救恩的偉大。使他們從埃及的奴役中「逾越」出來。在這長篇的敘述中，家主將自己的家族史和天主的對他們的慈愛完全地敘述出來，並讚美天主的大能和慈愛。詠唱「我們已心滿意足」，表達他們回應天主的大愛。「因此我們感謝祂……」是讚美天主的聖詠。最後是家主解釋聖經，分享並講道，也講解逾越節犧牲、無酵餅和苦菜的意義。

耶穌在最後晚餐中也是在誦讀出谷事件後，給他們解釋了聖經並在講道中給祂的追隨者偉大的教誨和新的誡命。

聖道禮所誦讀的也是聖經，只不過和猶太人的有所分別，猶太人是誦讀「梅瑟五書」中的天主救贖他們的偉大工程，使參禮者再一次記念天主救贖他們的大恩，為天主的恩惠而讚美祂。宣讀聖言者不單止重述天主對人類救贖的計劃、工程，
重述了宗徒的見證和基督的救贖史實，
也如猶太人講解逾越節犧牲的意義，福音和書信也在宣講基督在十字架上作祭品的意義。這為基督徒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在這時刻，他們回到古聖先賢、基督和宗徒時代，親耳聽見(留心聆聽天主藉著讀經員和主禮的誦讀)，並親眼目睹(留心閱讀禮書中的經文)天主的救贖計劃，聖子實行父的計劃，宗徒們依照基督的吩咐把這計劃傳佈至地極(宗1:8)。當參禮者親身感受天主慈愛的震撼後，便由衷地說「感謝天主」、「亞肋路亞」、「基督，我們讚美你」等美麗的讚美祈禱。這回應是生活的見證，是愛的見證，是信德的見證，一如多默親手觸摸耶穌的傷口時，所發的信德：「我主！我天主！」(若20:28)
一樣。

耶穌基督親自要宗徒們和跟隨祂的人「舉行這事(感恩祭)來記念祂」。信友是實踐祂的命令，一如猶太人實踐梅瑟法律一樣。基督徒視聖道禮儀為基督親臨向我們說話，信友們在聆聽後要齊聲祈禱，讚美天主，是天主親自臨在其中祝福參禮者和接受參禮者的朝拜。這點和猶太人的敘述部份確實有點兒相若，他們是依照法律禮規來重述救恩歷史，並期待著厄里亞的來臨，因而才有默西亞的來臨。誠然，基督已親臨於世並臨在禮儀的宣讀中，猶太人卻沒有上主親臨禮儀的神學思想，這也是彼此的禮儀神學最明顯差異之處。

逾越節晚餐所敘述的是一個他們祖先的「跨越時空」的逾越史實；聖道禮儀所敘述的是一個基督的「跨越時空」的逾越史實
。

還有藉得一提的是，聖道禮儀中的「信仰宣認」──信經是帶領信友往聖祭禮儀部份。它是我們整個信仰的「濃縮版」。猶太人的信經
是宣認天主是他們唯一的主，和要記著以全心、全靈、全力，愛上主，如此，他們必得到天主的祝福(申6:4~9; 11:13~21)，這好像有些兒被動的成份。這和基督徒信經有些不同，其實基督徒是明認天主三位一體和宣信天主的救恩計劃，信友是主動的宣認，宣認信仰的寶庫是從宗徒傳下來的，是由基督創立的至聖至公教會所來的。

猶太人雖然在猶越節晚餐並沒有宣唸他們的信仰，但有一記號足以表示他們熱愛天主的法律，這已暗示了宣認他們的信仰，就是除了他們額上和臂膀上的經匣外，當他們進入屋子時，用手觸摸門楣上的經匣後親吻自己的手，
也就是表示宣認他們的信仰。還有當他們在敘述的部份，也提及了他們的救恩事蹟，這也表示他們宣認他們的信仰。這勉強也可以說在逾越節晚餐中有宣示「信經」這一儀式了。

猶太人在敘述部份以讚美聖詠感謝天主作為他們的信友禱文，只是關於他們的民族的救恩而作出衷誠的感謝，卻沒有世界大同的意向。基督徒的信友禱文則與他們有著很大的分別，因為信友禱文中有四類的意向祈禱，是廣泛的、實質的，是為關心全人類的利益的。「因為祂(基督)願意所有的人都得救，並認識真理。」(弟前2:4)「教會在基督內，好像一件聖事，就是說教會是與天主親密結合，以及全人類彼此團結的象徵工具。」(LG1)「教會同整個人類共同前進，並和世界共同體驗著塵世的命運，教會猶如人類社會的酵母與靈魂」(GS40)。
3.6猶太人的逾越節與感恩祭的祝福無酵餅和葡萄酒
在逾越節晚餐程序第七項是家主祝福無酵餅與主禮在感恩祭的祝福餅酒的意義是同出一轍的。

猶太人誦唸兩篇祝文，第一篇是麵包祝文；第二篇是無酵餅祝文。

麵飽祝文：「上主受讚美，我們的天主，宇宙的君王，你使大地產生食糧」。

無酵餅祝文：「上主受讚美，我們的天主，宇宙的君王，你以誡命祝聖了我們，又命我們吃無酵餅」。

感恩聖祭的供奉祭餅祝文：「上主、萬有的天主，你賜給我們食糧，我們讚美你；我們將大地和人力的產物，呈獻給你，使成為我們的生命之糧。」

感恩聖祭的供奉祭酒祝文：「上主、萬有的天主，你賜給我們飲料，我們讚美你；我們將這葡萄酒，呈獻給你，使成為我們的精神飲料。」

上文也說過，這兩篇祝文是來自猶太人團體及逾越節聚餐的禮儀，
學者更認為主耶穌在這時刻建立了聖體聖事。
現在先理解猶太人這兩段祝文與感恩祭的供奉祭餅祝文的異同。

如把猶太人的兩篇祝文合而為一，發覺祝文是以讚美天主為至先，感謝祂令大地產生食糧，又感謝祂祝福參禮者，參禮者為愛天主守祂的誡命，吃無酵餅。

感恩祭的供奉祭餅祝文也是以讚美天主為先，是祂賜與參禮者食糧，這食糧是參禮者和天主的慈愛加上人的努力的成果，這成果也是參禮者的生命之糧。

明顯地，兩者都是以讚美天主為先，是祂仁慈的給予人類食糧。祂又祝福人類，使他門能成為祂的肖像，因而可管理大地，作出生產。因而可讓大地的產物成為食物。主禮在感恩祭的祝文，還感謝天主給予人的智慧和努力去完成管理大地的事，因而得到成果。藉著這成果，基督的臨在，使餅成為人類的生命之糧，因而得到永恒的生命。

這裏，猶太人的神學觀卻沒有像基督徒的神學觀，這禮品──餅使人類的得到永恒生命，得到耶穌基督。

所以耶穌在最後晚餐的祝福無酵餅這環節中已將猶太人的祝福意義，更推上極點，祂感謝天主，祝福人類，並承諾：「誰吃我的肉，並喝我的血，便住在我內，我也住在他內。就如那生活的父派遣了我，我因父而生活；照樣，那吃我的人，也要因我而生活。這是從天降下來的食糧，不像祖先吃了『瑪納』仍然死了；誰吃這食糧，必要生活到永遠。」(若6:56~58)這是多麼大的祝福；多麼大的許諾。其後主禮呼求聖神祝聖禮品時，重述耶穌建立聖體聖事的經文，更可把這耶穌的祝福確實地顯現於參禮者前。

因為天主的大愛，在每端經文之後，參禮者會高呼「願天主永受讚美！」這歡呼也表示參禮者主動參加主禮所舉行的感恩聖祭。
參禮者也遵守基督的寶訓，參與其後的感恩聖祭。

這是猶太人的神學觀所缺少的部份。他們期待默西亞的來臨，並會在大節日中來臨，基督徒認為默西亞已來臨，他們期望著基督第二次來臨。

另外，猶太人以餐巾包著無酵餅的意義和感恩祭中「九摺布」的象意義也有不同，猶太人要參禮者回憶他們出埃及的事蹟。家主用餐巾把把三塊餅包起，是象徵著以色列社會結構因著這逾越事件而合為一體。

基督徒則認為奉獻的麵餅酒水將成為基督的身體，把這些奉獻的禮品放在「九摺布」──「殮布」上，要人回憶起基督的許諾(若6:56)。麵餅酒水放在「殮布」上，代表基督復活，
並住在眾參禮者心內。神和人合二為一，成為一體，實現了「厄瑪奴耳」的事實。

基督徒的奉獻是要有真誠赤子之心來作奉獻，一如猶太人一樣，他們也要以赤子之心把最好的產物奉獻給雅威，以表示對雅威的尊敬，否則天主並不會接納他們的奉獻(參創4:3~7)。所以在逾越節晚餐中，他們也會記念同時期另一個慶節：無酵節，把初熟的果子奉獻給天主。
這良好的奉獻觀念，猶太人和基督徒都是同出一轍的。

主禮的奉香禮並不見於猶太人逾越節晚餐的程序，但可能有一個環節與這奉香禮拉上一點關係，就是猶太人把羔羊帶給司祭，作為給上主的全燔祭奉獻，司祭把牲畜焚燒，焚燒的煙上升至高天，代表著把祭品藉著縷煙呈奉給天主。如是這樣對比下，基督徒的獻香禮是較之猶太人的突出了，因為基督徒是把自己連同禱聲一起藉著奉香禮，有如馨香燎繞，上升到天主台前，不只是奉獻肥美的牲畜，而參禮者就是那肥美的祭品。

主禮洗手代表了他內心的潔淨，遵行了傳統的禮儀行為。這行為是由猶太人傳統下來的。猶太家主在逾越節晚餐也在蘸食青菜前，舉行洗潔禮，在這時刻，他並不像主禮中默唸任何經文。家主是因應先要洗潔自己才把食物遞給參禮者，也有學者認為主禮的洗潔一如司祭進入至聖所前的洗濯禮，這是一個較為合理的解釋。
而感恩祭中的主禮也是一位司祭，他也要潔淨自己的心靈才可為參禮者獻禮。

唯一不同的是在感恩禮中並沒有像逾越節晚餐的參禮者一樣要作第六項儀式的洗潔禮。猶太人依照天主的命令要他們洗手，並藉此潔淨他們。耶穌也在這個環節中為門徒洗腳。
現在基督徒只會在聖週四「主的晚餐」作此濯足禮。

但事實上，當參禮者在準備參與彌撒前，也應潔淨自己的心靈，好能相稱地參與主宴。
又在他們進入聖堂後蘸聖水這動作，又或是主禮向參禮者灑聖水禮都有潔淨的意義，所以每一位參禮者都應實行了洗潔才能接受神聖的基督居住在他們的心中。

逾越節晚餐沒有在奉獻中邀請參禮者祈禱部份，但在祝福無酵餅一項中，其中之最大的目的是為讚美天主，因祂祝聖了人類並使大地產生食糧；感恩祭中也有相近的意思，是希望天主收納餅酒(天主的創造和人力的產物)作祭獻，是為讚美及光榮天主聖名Suscipiat Dominus sacrificium de manibus tuis(meis) ad laudem et gloriam nominis sui,……。這一出發點和猶太人的祝文的開端相若：上主受讚美 。其後的為人類和普世教會的益處ad utilitatem quoque nostram totiusque Ecclesiae suae sanctae，明顯地是猶太人的祝文沒有的，但是祝文卻好像暗示了天主命令他們吃無酵餅，應是為人類(以色列民)得救而作的(吃逾越節晚餐──無酵餅)，所以也可算是人類(以民)的益處。因為這是天主命令猶太人而作(舉行逾越節晚餐)，而他們是一個天主特選的民族，因此，以民是一個信仰的團體，所以他們的「民族觀」可算是他們的「教會觀」。

3.7猶太人的感恩敘述與感恩祭的感恩經

逾越節晚餐敘述是整個《逾越節慶典》的核心部份，而感恩聖祭中的感恩經是彌撒聖祭的中心和高峰。
猶太人的逾越節晚餐中有很多的感恩經文。在敘述第一部份的經文「這是痛苦之餅……今年我們在此地慶祝，明年我們要到耶路撒冷去。今晚我們仍是奴隸，明天我們將是自由人」是一段猶太人對救贖充滿了希望的經文。是期待著默西亞的來臨，是對天主充滿了盼望之情。是將參禮者的心提高至神聖的境界，感謝天主對他們的大恩大德，那顆依賴信任感謝的心洋溢於表。當家主在敘述他們祖先的歷史時，把參禮者現在的處境跨越時空地回到天主救恩的時刻，帶他們離開為奴之家，進入福地去。所以家主以感恩的心情說，不但我們的祖先，而且我們自己也曾在埃及做奴隸，假如天主沒有救贖我們，我們和我們的子孫仍要在埃及為奴。這感恩之心在述敘經文時，把今日的處境串連至昨天──埃及為奴時，也串連至將來──默西亞來臨之時。所以在逾越節慶典裏，敘述出谷的經驗是必需的，還要放在非常重要的地位裏去。換句話說，無論參禮者對「托辣」如何的諗熟，也須在此時此刻重述和演譯。家主更強調「為奴的事」是在場所有的人的經驗。他們對救恩的事如何地看得重，是參禮者現時的救恩經驗。是他們民族的救恩經驗，不可能只作個人的救恩經驗，因為如果只是把這救恩事蹟只是作他人的事，那麼，他便會為自己創造一個「法郎」，把他放入「法郎」的奴役中。因此感恩不但只是個人向天主的感恩，也是全以色列民向天主的感恩。

敘述再說，他們原先是偶像崇拜者，是天主的大恩把他們拯救出來，成為一個特別的民族，是天主所揀選的，是神聖的。他們以恥辱、奴役、偶像崇拜開始，而天主把他們獲得稱譽、自由、敬拜真神而結束。他們感謝天主，因為祂遵守了自己的諾言，並肯定地說：「在每個世代中，都有人攻擊毀滅我們，但神聖而堪受讚美的天主，卻使我們脫免他們的毒手……」這是多麼大的恩典。他們祖先只不過是一群飄泊無定的民族，竟蒙受天主的大恩，把他們團結起來而成為一個大民族，並帶領他們往入天主所許給他們的福地。所以他們已感恩的心回答「我們已心滿意足」了。並以聖詠作出了他們對天主感恩的回應作結束。天主救贖以色列民是真真實實地在這裏重現，羔羊的血成為逾越的標記，事件中有生有死，如果沒有流血，他們就不能逾越，由枷鎖奴役中進入自由的福地裏。

猶太人跨越時空的神學思想，把昨日、今日和明日串連起來，並因著逾越節晚餐中重新把這些思想、感受和經驗帶動出來，因著這項環節，全體參禮的人都感受到天主就在他們中間，就在這禮儀中和他們在一起。

猶太人與天主的歷史經驗，使他們有著一種超越的神學思想。時間已不能牢固他們，今天的逾越節晚餐就是昔日在埃及地的逾越節晚餐，也是未來的逾越節晚餐，因為天主堅守祂的盟約，救恩永遠地在以色列民族裏。

在祝福無酵餅時，家主感謝天主使大地產生食糧，並祝聖了在場因守誡命而參與晚餐的參禮者，並命令吃無酵餅。耶穌基督在逾越節晚餐中按傳統祝福無酵餅後，便建立聖體聖事。

感恩祭的感恩經文是以重述耶穌建立聖體聖事的說話為主要的經文，為基督徒來說，這是感恩聖祭中最神聖的一刻，是不能缺少的一部份，否則這不是一台彌撒感恩祭，而只是一個禮儀。

基督徒是依照主的吩咐而舉行聖祭，一如猶太人依照天主的話而舉行逾越節晚餐一樣。感恩經是以天主聖三為中心，但猶太人卻以天主聖父為感恩中心；感恩經是在聖神內，藉著基督(大司祭)，呈獻給天主聖父，而猶太人的感恩敘述，是藉著家主的祈禱而呈上獻給天主；感恩經的內容是感謝天主的恩惠，是參禮者和全教會的事，即包括天上人間的讚頌之祭，奉獻到天主台前；猶太人的感恩敘述內容是感謝天主的拯救之恩，是他們歷史的重述，家主代表把他參禮者向天主讚頌感恩。

感恩祭中的所有感恩、頌謝、歡呼、祈求、敘述、光榮頌都是充滿了天上盛宴的意味，是天上人間的一切善人聖靈天使向天主作出圓滿的感恩，是宇宙性的，是廣闊性的，這些向天主感恩的圓滿是指向基督的祭獻。(參閱希9:11~14; 13:15；默6:10, 12)

猶太人的感恩敘述看來欠缺了宇宙性的幅度，他們把整個救恩只是在於猶太人的民族世界和他們的「自己人」。感恩祭雖然可說是為「自己人」而設的，
但在感恩的經文中包括了為整個世界而求恩，是連接天上、地面和陰間的三層教會讚美天主和向祂求恩。不單只是在聖堂裏的參與者，而是天下神聖不停向天主歡呼感恩。

雖然猶太人的神學思想是已貫穿了三層幅度，把過往的救恩歷史串連了現在舉行逾越節晚餐的時刻，也延伸到期待天主許諾的實現──默西亞的來臨。但是這幅度是尚不是圓滿的，因為他們認為默西亞還未有來到，所以希望在逾越節晚餐的時刻，厄里亞先知來到參與盛宴。

基督徒的神學思想也是貫穿了三層幅度，把耶穌的救恩的事蹟串連了現在舉行彌撒的時刻，也串連了未來，直至基督的再來。基督的救恩是不受時間所限制的。

大司祭是基督自己，在祂的餐桌(mensa)上，即是在祭台上，讓自己奉獻出來，主祭是基督，祭台是基督，祭品是基督，
把參禮者的禮品在聖神的德能下成為自己，而呈上給天主聖父。這真是完美無瑕的祭獻。基督以聖事的方式把自己臨於餅酒內，不斷實現自的祭獻，使這奧蹟永存於世。這「非流血的祭獻」與昔日以民在埃及地的「流血祭獻」已不可同日而語了。

藉著主禮在感恩經的基督成聖體聖血的敘述中，天主子基督親臨在祭品中，祭品成了基督的身體和寶血。猶太人逾越節羔羊和餅酒，就只是奉獻的禮品；感恩祭祝聖的餅酒，就是基督自己！

聖師額我略尼撒(Gregory of Nyssa)說：「誰都知道，若羔羊不先被宰，不先被吃掉，誰也不能過逾越節；因此基督在把自己的身體交給門徒當作食物時，表示了羔羊所象徵的祭獻，早已完成了……那時候，祂的身體已奧秘地，無形地，被犧牲了，一如祂所願意的。」

上面已講過，成聖體聖血的敘述是感恩經最重要的部份，基督成了祭品，就是逾越節的羔羊，是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這和猶太人的神學觀大相逕庭，他們所奉獻的是一頭動物，是天主要他們世世代代都作此事，為記念天主拯救他們的象徵。但是感恩祭是基督自我的奉獻，祂是贖世的天主羔羊。逾越節的那頭羔羊是被人牽去的，是不自願的，不自由的；而基督卻是甘心情願的，是自己自願的，自由的作十字架犧牲。

3.8天主經與祝福無酵餅(飯前經)
按學者意見，天主經是領聖體時的一種準備，亦可稱為飯前經，因為內裏祈求著天主賜給參禮者「日用糧」，亦即是基督的身體，是給參禮者的一份禮物──天主化的生命。
猶太人在進餐時卻沒有任何的經文，
但在程序上卻有著兩篇祝文：是祝福無酵餅的經文。依照經文來看，家主讚美天主使大地出產食糧，因而他們才有機會吃大地所出產的食物。還有家主再感謝天主所頒賜法律，藉著法律，他們可依從法律行事，使他們成為天主的選民，使他們成聖。天主命令以民吃無酵餅，意即是天主時時刻刻地在拯救他們。

天主經是由基督所教導的，是祈禱的典範，除了讚美天主和祈求天主拯救外，還有兩種祈求：是求「日用糧」和「寬恕」。「日用糧」在基督徒神學觀中，不單只是一般大地的出產，而是天主的身體。
猶太人祝福禱文中是天主命他們吃大地出產和人手所製的無酵餅；但是在天主經的「日用糧」卻是基督的賞賜：祂的真實的身體，
是基督命令信友要吃的，這「日用糧」不同猶太人的「食糧」──無酵餅，吃基督的身體是不會死亡的，而吃無酵餅是會死的，一如昔日以民祖先在曠野中所吃的「瑪納」
一樣(參若6:53~58)。

天主經另一個祈求就是祈求天主寬免「我們」的債，「我們」也應寬免「他人」欠「我們的債」一樣。這是一個愛的請求，是一個普世性的意願，是用了第一身眾數的祈求。中國諺語有云「無債一身輕」，古代教父們如奧斯定指這債是指罪惡而言，
是用純潔清白的心去領受主的聖體，是一個愛的共融和愛的盛宴。

驟看起來，猶太人的逾越節晚餐的祝福無酵餅好像是欠了愛的幅度。但是不能忽略了家主迎接賓客是互吻對方並向對方互祝平安，或是給貧窮者一份禮物，又或是家主給客人水喝，又或是把食物遞送在對方口中，又或是為人服務是光榮的思想等
，都是和諧大同的象徵，是寬免他人債的舉動。更有者在祝福無酵餅時，即「飯前祝禱」時，逾越節晚宴的禮儀更延伸到弱小社群中，因為這時刻是歡迎所有饑餓的人到家中上坐，一起過逾越節。學者認為這個禮儀環節是「基督建立聖體聖事」的時候，
噢！多大的愛德，多大的愛情，是名符其實的「愛宴」。是活出天主子女的精神。逾越節晚餐禮儀其實充滿了天主經的共融和愛的意味。

猶太人在祝福無酵餅時所用的讚美句：「上主受讚美，我們的天主，宇宙的君王……」和信友所誦唸的「萬國、權威、榮耀歸於天主……」
思想可說是一致的。宇宙相等於萬國，君王相等於權威，受讚美相若於榮耀，所以以上兩端經文，都是向天主致以至高的讚頌。

3.9感恩祭和逾越節晚餐的互祝平安

感恩祭很顯明有一環節「互祝平安禮」，主禮引用耶穌的教訓和祝福賜給所有在場的參與者，為要預備領受主體血，也是用祝福語來使參禮者在基督內，與天主和各位在場的兄弟姊妹聯繫得更加親密，是一種愛德的表現。

上文說主禮引用耶穌的話語來作此項的禮儀性行動。耶穌是一位猶太人，祂把猶太人的德性在自己身上表露出來。猶太人慣常會向對方問好，他們常用的問候語是平安，是要對方得到平安。家主邀請客人參與逾越節晚餐禮儀，主要目的是希望他的賓客(參禮者)得以重新體驗天主救贖的工程和祂的慈愛和偉大。
因此凡被邀請的都是「自己人」，
是尊貴的客人，所以向對方問好是理所當然的。因此當家主迎接客人時都向他報以親善的問候：願平安在你內，用手放在對方的肩膀上並給與對方禮貌之吻。

由此可證明，互祝平安是源於古猶太人傳統，感恩祭引入基督的問好來向對方示好，是愛德、關懷他人、是「自己人」團體
愛的表現，也與天主經中作相呼應。

3.10感恩祭和逾越節晚餐中的擘餅禮與保留之餅

在擘餅禮中，主禮把麵餅(聖體)擘開，使參禮者精神集中，要參禮者注意他們將要分享同一個基督的身體──人類的生命之糧。擘餅的禮儀性的動作使參禮者跨越時空，重回到耶穌基督在最後晚餐的時候，也進入初期教會的團體聚會中。這禮儀性的意儀也是象徵了所有信友(在不同地方和時空)在基督內和友愛中彼此團結的奧蹟。

擘餅禮是源於耶穌基督在逾越節晚餐中所舉行的儀式，而耶穌所舉行的擘餅禮是猶太人在逾越節的傳統──紀念他們的祖先在天主的拯救下出離埃及的事蹟。當家主在祝福無酵餅後，便把第二片的餅連同第一片的半塊餅也擘開成碎塊，分給參禮者享用。擘餅的動作也是要集中參禮者的注意力，感受天主的救恩。第二片餅是象徵著痛苦之餅，是紀念他們的祖先在埃及時所受的苦。也象著以民的希望──痛苦的人將獲得自由。
在聖殿被毀後，無酵餅也成了奉獻給天主的羔羊的象徵。

耶穌基督就以這象徵性或可稱為以色列民的聖事性的禮儀行動轉化為基督徒聖事性的禮儀。祂把祂的整個身體連同祂的靈魂和天主性，即整個基督，真正地、真實地、且實體地蘊藏在麵餅內。
基督把這生命之糧留給所有的人，使他們得到永恒的生命。信友所食的並不是一個可朽壞的食糧，一如猶太人所吃的，或甚至他們祖先在曠野中所吃的瑪納，而是真正的食糧──天主子的聖體，是切切實實的生命之糧：「誰若吃了必要生活到永遠」(若6:58)。

逾越節晚餐的參禮者分享一隻被宰殺的贖罪的羔羊，而基督徒分享的是主基督──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這很明顯的，天主子耶穌基督是為世人的罪過而犧牲(伯前1:18~19；默7:14；參若3:14; 8:28; 12:34)，是真正逾越節羔羊(格前5:7；參出12:3~28；若19:36)，這羔羊是待宰的羔羊(默5:12; 7:14; 12:11; 13:8)，而更是座在天主的寶座上，永遠在光榮中作王的羔羊(默5:8, 12~13; 6:16; 7:9~10; 13:8; 15:3; 17:14; 21:27; 22:1,3)。
所以帶出隨後的天主羔羊頌Agnus Dei。
主禮擘餅時把一小塊fermentum放入聖爵內，與猶太人的保留之餅 afikomen的禮儀行動相近。

主禮把一小塊擘開的餅放入聖爵中，除了讓聖體「聖化」未「成聖血」的酒外，也表示基督徒合一共融的意義，還象徵聖祭合一。此外，也讓參禮者回憶他們要領的基督是體血合一復活的基督。猶太人在擘餅禮中把擘開的第一塊餅的一大半，即「保留之餅」，把它藏起來，留作「尾盤」用，除了要吸引小孩的注意外和讓他們產生興趣外，這「保留之餅」有著重要的意義，是象徵著逾越節羔羊。是按照天主的命令所吃的逾越節羔羊，為得到永恒的賞報。基督徒所舉行的祭禮，基督已成了那隻羔羊，而那隻羔羊是基督徒團結共融的中介。猶太人的「保留之餅」是象徵著一頭被祭獻的羔羊；而基督徒則讓基督的聖體作為獻給天主的祭獻，並把祭獻的一部份放入聖爵中作為普世信友團結共融的象徵。按猶太人的神學觀，當猶太人吃「保留之餅」時，他們就成為天主的選民，是一個活祭台，是天主祝聖的活祭台。
天主教的神學觀認為感恩祭的祭台就是象徵著基督的臨在。
當信友領聖體，就是與基督和其他領聖體的兄弟姊妹成為基督妙身的一部份，
那麼，領了聖體的基督徒也是天主的活祭台，是受到天主的聖化。

當參禮者看見天主的羔羊，便高呼並祈求祂垂憐所有在場的人並渴望得到羔羊所賜的平安，並被邀請參加天主羔羊的盛宴，獲得永生的保證。
猶太的小孩看見了家主收藏「保留之餅」，默存在心。家主在餐後也邀請小孩尋找「保留之餅」，讓參禮者可作「尾盤」食物，象徵著他們都可得到一份特別的禮物──天主的恩典。但這禮物是要付出代價，是要努力賺取回來的，賺取「將會來的世界」的賞報，
真正的平安。

3.11領聖體聖血與猶太人吃無酵餅喝葡萄酒

基督徒領聖體聖血和猶太人的吃無酵餅和葡萄酒的程序有異和神學觀也不同。

猶太人在逾越節晚餐中在「祝福無酵餅」的環節後才吃無酵餅。猶太人在全個逾越節的典禮上按經師的規定要飲酒四巡。無酵餅和葡萄酒均代表著不同的象徵意義。

三層無酵餅代表了以色列的社會結構，也回憶著天主對他們的救恩；飲酒四巡象徵著天主的四個不同的拯救行動。
但為他們來說吃「保留之餅」是象徵著吃「逾越節羔羊」，這是較為重要的。
誰若不吃過「保留之餅」，逾越節晚餐並不能完成。

但是在天主教感恩聖祭裏，領主體血是與主共融，與主結合，與普世信友共融，與普世信友結合，是赦免罪過的，是一項新的盟約，是真正的逾越節犧牲，是主所命令要領受的。教父聖巴西略說，信友勤領聖體
，就是不斷與生命接觸，
是與天主的生命接觸。

上文說猶太人吃的無酵餅──「保留之餅」得到聖化和受傅的效果；基督徒領主體，是得到永恒的生命，聖化現有的生命。

猶太人喝葡萄酒是表達出象徵羔羊的血，使他們逃過災禍並獲得了喜樂，是天主的拯救的行動的象徵的紀念。
基督徒喝聖血是喝主耶穌的血，是主的命令，是祂在作贖罪祭時為大眾所傾流的血，是新約的血，是拯救人的血，是赦免世人罪過的血，是永遠解人渴的血，是使人得到圓滿生命的血，是真實的飲料，是真實的基督的寶血。

3.12感恩祭的領聖體後經與逾越節晚餐的餐後祝謝經

當信友們領了主體血後，會有個人和集體的祈禱。信友個人靜默向主發出愛慕和祈求，祈求主指引改善日後的生活和脫離罪惡，為主作證，並讓救恩降臨在心裏。而集體祈禱則是主禮邀請參禮者追憶所領受的神糧和祈求主賜給他們在聖事中發揮實效。
猶太人的祈禱頌唸聖詠來感謝天主、讚美天主，讚美大地和讚美耶路撒冷等，其後他們還會唸餐後祝謝經和葡萄酒祝文，然後再喝第三杯「祝福之杯」。
他們喝完了第三杯後，還須要誦唸聖詠和讚歌後祝文，然後才喝第四杯「救贖之杯」，並打開門讓厄里亞先知來臨喝為他預備的「厄里亞之杯」，然後才唸結束禱文。猶太人渴望被救贖洋溢於表。

信友和猶太人同時在餐後祈禱，以表達其感恩之心和讚頌之情，唯一不同的是信友還希望藉著聖體聖事來改善他們的生活和陋習，決意去改過遷善，讓聖體在他們心中發揮實效，但猶太人的餐後祝謝經似乎欠缺了這項原素。另外，基督徒領受主體血已接受了基督的救贖，而猶太人尚在期待救贖的來臨。

3.13禮成

猶太人已「禮成誦」來祈求天主扶助他們，救贖他們，祝福他們在有生之日能不斷參與此禮，並希望所有的參與者明年在耶路撒冷過逾越節，來結束這神聖的典禮。在感恩祭中主禮以聖三的名字降福參禮者並說Ite, missa est來遣散信友。這表示派遣信友在生活上為基督作證，宣傳主的福音，把基督帶給世界。讓世界認識基督，把世界也帶到天主聖殿來參與感恩聖祭。

猶太人和基督徒的禮成儀式都各放異彩，猶太人的望德是希望所有在場的人都能在明年參與耶路撒冷的逾越節晚餐，即暗示希望耶路撒冷的聖殿能重建，所以不停地唱明「年在耶路撒冷再見！」 。和會唱「厄里亞先知歌」 。並在歡樂的氣氛下離去。

基督徒卻祈求天主的國來臨adveniat regnum tuum，就是讓世界都能認識天主，使一切天主的受造物都讚美天主。這是有賴信友與天主的合作了。教友是須要靠聖體來維持他們神聖的生命，然後才能在生活上堅忍和博愛，表現出基督徒的典範。所以主禮代表基督派遣信友，即表示基督和教會都對參禮者有信心，讓他們去分享天主救世的使命，所以全體都高呼Deo gratias感謝天主，主禮再次親吻主基督(祭台)，然後各參禮者在歡樂的氣氛中和優美的歌聲中跟隨主禮平安地離開。

結論

主耶穌在最後晚餐曾吩咐門徒們說：「你們應行此禮，為紀念我」(路22:19b)。就在那時起，宗徒們遵行主的訓誨，讓基督的福音廣傳於世，在聖神降臨節，教會誕生了，從那時起，信友專心聽取宗徒的訓誨，時常團聚，擘餅，祈禱(宗2:42)。

很多的經外文獻都記載了初期教會的禮儀，特別是《十二宗徒訓誨錄》，它除了記載著有關生命與死亡外，還有聖事的禮儀和其他的紀律的制定等等。它於公元五十至七十年間在安提約基雅教會面世，
因著它的面世年份得知，感恩祭的禮儀已早於公元五十年存在了，與耶穌的時代相距不遠，所以肯定地說，基督徒的感恩聖祭大部份是源於耶穌的最後晚餐慶典的。

由本文的分析得知，耶穌要門徒們作此禮，即耶穌在猶太人逾越節慶典中的祝福無酵餅和餐後祝謝經的環節中所建立的聖體聖事，以記念祂。目的是藉著聖體聖事與信友們結合為一，成為一個肢體，耶穌住在信友內，信友住在基督內。他們吃喝的是真正的食糧和飲料，因而獲得永恒的生命。

宗徒們遵從主的命令，仿效主的行動，作出「主的晚餐」的禮儀性行動，在禮儀層面上，這古老的禮儀性慶典在顯示了一種非常類似主的最後晚餐的行動；在禮儀存在的層面上，在最後晚餐中耶穌的說話正好應用在天主教的感恩聖祭中，特別是主建立聖體聖事那一部份。

在導言中已指出有學者說主的最後晚餐可以說是第一台感恩祭，而最後晚餐的舉行，是耶穌基督按照梅瑟的法律在逾越節中舉行，是記念天主拯救以民的大恩。耶穌藉著以民的大慶節，為拯救人類，把自己交出，作為贖罪的逾越節羔羊。

那麼，天主教的感恩祭可說是來自猶太人的逾越晚餐慶典了。這兩種不同宗教的最神聖的禮典，事實上確是來自同一的淵源，都是向至高的神作出最莊嚴的崇拜；向至高的神作出感恩的讚頌，同時也在重演救恩的歷史。參禮者跨越時空的投入感受，感受救恩臨在於禮典的喜悅，並相信至高神是永遠與人同在的，祂大能的手在不斷的拯救。

但是猶太人所慶祝的，是歷史上的逾越節，這為他們來說，仍要朝向未來邁進的；為基督徒來說，這逾越節已在基督的死亡和復活中完成了，但仍在不斷期待著它最終的圓滿。

兩個慶典在地方上的佈置，或是禮服上，或是人的動作都有著很濃厚的象徵性意義，使人一望而知是人在莊嚴神聖的環境和事物中，正在進行祈禱或朝拜天主的行為。可以說在正常的情況下，象徵性的行為、圖像和環境是使人容易接觸天主的。

然而，不能相提並論的，是猶太人的敘述，這部份是家主重申把救恩的事蹟重述，使參禮者尤如身在祖先被救的環境中，感受天主的偉大事蹟；相反地，在天主教神學觀中，感恩祭的聖言誦讀是主基督親自藉著主禮和讀經員的口向參禮者覆述天主的救恩計劃和耶穌的救贖事蹟。除此之外，逾越節晚餐是由家主所主持，而感恩聖祭是由主基督親自降臨藉著主禮而為大眾作祭禮。

另外逾越節晚餐的象徵性食物是叫參禮者追憶天主在歷史上對先祖們的偉大救恩，藉著逾越節晚餐重現在參禮者面前；而感恩祭的餅酒已不是一個象徵性的食物，而是真實的主體主血，是天主子耶穌基督親臨在其中，使人實質地感受主的臨在，實現了天主與人同在和祂的許諾──使人得到真正的生命──永生。

猶太人的逾越節犧牲──羔羊和牠的血，使他們得以由死亡中逾越出來；在基督徒的眼中，天主子耶穌就是那使人得救的逾越節羔羊，祂的血是為眾人傾流而赦免罪惡，是永生的保證。猶太人奉獻的祭獻是流血的祭獻；而基督徒所奉獻的祭獻是不流血的祭獻。這些神學觀點，猶太人和基督徒差距甚遠矣。

明乎此，逾越節晚餐慶典是主禮與祭品是分開的，而感恩聖祭則是主祭和祭品同是主耶穌基督(Letter of Cyprian to a Certain Cecil. 63, 14；The City of God 10, 20)，祂向天主奉獻最完美的祭獻；
主基督是完美的祭獻者，而祂也是完美的犧牲，是「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

因此，耶穌與宗徒在逾越節餐宴上舉行這最後晚餐時，給猶太人的逾越節賦予決定性的意義。事實上，新的逾越，就是耶穌通過死亡和復活到達父那裏，這在最後晚餐中提前實現，且在(今天的)感恩祭中慶祝。感恩祭完成猶太人的逾越節，並提前實現教會在天國的光榮中最終的逾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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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啟編譯館，《彌撒程序圖解》，頁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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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采蘋譯，《彌撒與人生》，香港：香港真理學會，1946，頁17~18。


� 參閱上文1.4.3項「屋的佈置」、1.4.5.7項「無酵餅」。


� 參閱上文1.4.5.8項「葡萄酒」。


� 參閱下文2.6.1.4項「建立聖體聖血的敘述和祝聖」。


� 參閱上文1.5.2.2項「洗潔禮」。


� 參閱上文1.4.5項「逾越節的必定食物」。


� 參閱上文1.4.5.7項「無酵餅」。


� 陳介夫著，《聖事論新編，從新天主教法典看聖事》，頁101~103。


� William A. Jurgens, "FEF" Vol. 1, 128, page 55.


� Ibid , 249, page 99.


� Ibid, 581, page 232.


� Ibid, 707, page 311.


� 光啟編譯館，《彌撒程序圖解》，頁5。


� 公元313年，教難結束，天主教成為羅馬帝國的宗教。君士坦丁大帝優待基督信徒，他建立了很多教會，主禮的彌撒中的服裝從此起了變化，由普通平民的服裝變成了華麗的服裝，稱為「禮儀裝飾」，因為君士坦丁禮待教會，他容許主禮神職穿著與宮殿相似的彌撒服飾。陳繼容博士在2001年9月8日向筆者口述。鄒保祿編，《從歷史觀點看彌撒禮儀的演變》，頁23。


� 關采蘋譯，《彌撒與人生》，頁19。


� 光啟編譯館，《彌撒程序圖解》，頁5。


� 參閱上文1.4.6項「逾越節晚餐服飾」。


� 香港教區禮儀委員會，《現代彌撒圖解》，頁13, 15。吳岳清(總編)，《我去參與彌撒，兒童主日感恩讀經淺釋》，香港：思高聖經學會，2000，頁34。


� 關采蘋譯，《彌撒與人生》，頁25。光啟編譯館，《彌撒程序圖解》，頁7。羅光，《我們的彌撒》，台北：上智出版社，1997，頁7。


� 參閱上文1.4.6項「逾越節晚餐的服飾」。


� 關采蘋譯，《彌撒與人生》，頁19~24。光啟編譯館，《彌撒程序圖解》，頁7。羅光，《我們的彌撒》，頁7~8。


� 香港教區禮儀委員會，《天主教香港教區陳日君助理主教、湯漢主教祝聖禮儀》禮儀書，香港：香天主教教區，1996，頁13~21，29~33。


� 參閱上文1.4.6項「逾越節晚餐的服飾」。


� 李士漁，「司祭」，《聖經辭典》，第378條，頁176~177。Peter Connolly, “Living in the Time of Jesus of Nazareth”, Israel: Steimatzky, 1993, page 29.


� 參閱上文1.4.6項「逾越節晚餐的服飾」。


� 趙一舟，《我們的彌撒》，台北：見證月刊社，1970，頁6。A. M. Roguet著，侯景文譯，《今日彌撒》，頁8。關采蘋譯，《彌撒與人生》，頁21。陳介夫，《聖事論新編》，頁135。


� 陳繼容，「天主教會的崇拜──天主教的禮儀傳統簡介」，李熾昌等著，《基督教會崇拜的重探》增訂版，香港：香港基督徒學會，1999，頁124~125。


� 參閱上文1.5.2.5項「敘述」。


� 陳繼容，《禮儀一》教案。


� 在《信友彌撒經書》內，致候禮和懺悔禮各有三式；感恩經共有四式(其實感恩經共有九式，參閱下文2.6.1項「感恩經」註243)。


� 祭台象徵著基督的臨在，所以我們進入聖堂和離開聖堂也需向祭台鞠躬，以示敬拜基督。學者以祭台代表基督，是因為祭台是用石造成的，而基督「是基石」，祂是在曠野裏保護選民，並給他們水喝的岩石(格前10:4；參出17:6；戶20:11)，祂也是教會賴以奠基的「基石」(瑪21:42；參詠118:22；弗2:20)。但是仍有另一種比較深奧的意義：基督是天與地之間的「銜接點」(若1:51；參創28:16~18)；但人類是藉著祭台上的祭祀與天主相遇；而耶穌是祭品，同時又是祭台，在此祭台上我們供奉令天主喜悅的祭品(瑪23:18~20)，通過祭獻，我們與天主合而為一，互通共融。A.M. Roguet著，候景文，《今日彌撒》，頁21~22。趙一舟，《我們的彌撒》，頁38。


� 羅杰著，王文，傅文輝合譯，《彌撒精義》，頁7。


� 巴爾琪著，楊成斌譯，《彌撒是什麼》，澳門：澳門慈幼印書館，1951，頁49。Robert Cabie, Matthew J. O’Connell (transl.) ‘The Eucharist’ in Martimont, A.G.(Ed), “The Church At Prayer”, Vol. II, Minnesota: The Liturgical Press, 1992, pages 194~195.


� 香港教區禮儀委員會，《現代彌撒圖解》，頁22。


� 亞孟來自希伯來語，原意是「是，上主」(耶11:5)，或者「盼望是這樣」(耶28:6)，也可以作「實在，確實」(路9:27; 12:44; 21:3)等。韓承良，「阿們(阿孟)」，《聖經辭典》，第982條，頁425。


� A. M. Roguet著，候景文，《今日彌撒》，頁22。趙一舟，《我們的彌撒》，頁38。


� 香港教區禮儀委員會，《現代彌撒圖解》，頁23。Robert Cabie, ‘The Eucharist’ in “CP”, page 196.


� Confiteor是拉丁文，解認錯、懺悔。


� Kyrie eleison 是希臘語，解「上主矜憐我等」(Domine sonmiserere)。


� Robert Cabie, ‘The Eucharist’ in “CP”, page 196.


� 香港教區禮儀委員會，《現代彌撒圖解》，頁27。A. M. Roguet著，候景文譯，《今日彌撒》，頁24~25。趙一舟，《我們的彌撒》，頁48~49。Robert Cabie, ‘The Eucharist’ in “CP”, page 196.


� 香港教區禮儀委員會，《現代彌撒圖解》，頁28。


� 整個彌撒是以天主父為祈禱、獻祭的對象：我們是藉著基督，在聖神內向天主父奉獻感恩祭。趙一舟，《我們的彌撒》，頁55。


� 巴爾琪著，楊成斌譯，《彌撒是什麼》，頁51。A. M. Roguet著，候景文譯，《今日彌撒》，頁25~26。趙一舟，《我們的彌撒》，頁54。


� 趙一舟，《我們的彌撒》，頁52~53。


� A. M. Roguet著，候景文譯，《今日彌撒》，頁26。趙一舟，《我們的彌撒》，頁57。


� 聖道禮儀在古時被稱為「望教者彌撒」(Mass of the Catechumens)，而聖祭禮儀被稱為「信友的彌撒」(Mass of the Faithful)。趙一舟，《我們的彌撒》，頁63，註一。


� 聖依肋爵這樣剖釋說：「缺少以下兩件事情，我便不能度一個美好的生活：天主聖言──靈魂之光，和祂的聖事──生命之糧。我們甚至可以說，這是在聖堂寶庫中所放置的兩張桌子。其中之一就是祭台，在祭台上可以取得祝聖的餅，基督的寶貴的身體。另一張是置放天主法律的桌子，有天主聖言，陶冶我們的真信德，領導我們安全地進入帳幕內部，至聖者的居所……。」(師主篇卷四11)。


� 趙一舟，《我們的彌撒》，頁67。


� A. Raes, "Introductio in liturgiam orientalem", Rome: 1947, 76, 78.


� J.H. Miller, 'Mass, Roman' in the "NCE", Vol. 9, pages 420~421.


� 現在主禮以「這是基督的福音」和我們回答：「基督，我們讚美你」來完成誦讀福音和回應福音部份，是本地化的表達方式。


� Robert Cabie, ‘The Eucharist’ in “CP”, pages 197~198.


� A. M. Roguet著，候景文譯，《今日彌撒》，頁36~37。趙一舟，《我們的彌撒》，頁8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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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教區禮儀委員會，《現代彌撒圖解》，頁30~36。Robert Cabie, ‘The Eucharist’ in “CP”, pages 197~202. J.H. Miller, 'Mass, Roman' in "NCE", Vol. 9, page 421.


� Enrico Mazza, "CE", page 265.


� 香港教區禮儀委員會，《現代彌撒圖解》，頁37。


� 趙一舟，《我們的彌撒》，頁101~102。A. M. Roguet著，候景文譯，《今日彌撒》，頁42。J.H. Miller, 'Mass, Roman' in "NCE", Vol. 9, page 421.


� 巴爾琪著，楊成斌譯，《彌撒是什麼》，頁63。


� 香港教區禮儀委員會，《現代彌撒圖解》，頁38。


� 趙一舟，《我們的彌撒》，頁103~106。A. M. Roguet著，候景文譯，《今日彌撒》，頁42~44。


� 即特選為上主的聖幕和後來聖所服務的十二支派之一，他們被委任作司祭職務(戶3:40~51; 4:39~49)，他們既是獻於上主的人，故沒有自己的土地，他們藉全體以色列民所獻的什一之物而生活(戶18:24)，但他們又應將自己所得的什一，獻給司祭(戶18:26)。韓承良，「肋未」，《聖經辭典》，第564條，頁265~266。


� 羅杰著，王文，傅文輝合譯，《彌撒精義》，頁36~37。


� 「九摺布」又稱「殮布」。A. M. Roguet著，候景文譯，《今日彌撒》，頁45。「殮布」，顧名思義，它是包著耶穌身體的聖布，現在打開了，象徵著基督的復活，稍後參禮者將看得到和觸摸到耶穌基督復活的身體。


� 有學者認為，嚴格來說當主禮把餅酒放在祭台上這刻才算叫做奉獻禮(Offertory)。 J.H. Miller, 'Mass, Roman' in "NCE", Vol. 9, page 422.


�筆者在《禮儀一》課程內所記錄陳繼容博士的口述教導。趙一舟，《我們的彌撒》，頁109。


� J.H. Miller, 'Mass, Roman' in "NCE", Vol. 9, page 422.


� 這動作來自耶穌時代猶太人喝酒的習慣。但不久這動作卻披上一層象徵意義。第二世紀，聖猶斯定(1 Apol. 65, 67)和第三世紀的聖西彼廉(Letter to a Certain Cecil. 63:9, 13)視這動作為一端重要的道理，從此而成為傳統的解釋。默示錄稱水為民眾(17:15)。為此酒水的攙合被視為在基督內天主性與人性合二為一的象徵。若不把水加入酒內，我們不能被救贖。近代也有學者稱「一滴水」代表「我」的微小的整個存在。A. M. Roguet著，候景文譯，《今日彌撒》，頁47~48。趙一舟，《我們的彌撒》，頁112~113。


� 香港教區禮儀委員會，《現代彌撒圖解》，頁41~43。A. M. Roguet著，候景文譯，《今日彌撒》，頁46。趙一舟，《我們的彌撒》，頁108。


� A. M. Roguet著，候景文譯，《今日彌撒》，頁46~47。趙一舟，《我們的彌撒》，頁110。


� 這句經文取自《達尼爾書》3:39~40a。但卻省去了39b節。


� A. M. Roguet著，候景文譯，《今日彌撒》，頁48~49。趙一舟，《我們的彌撒》，頁113~115。


� 焚香，是東方民族的習慣。中國古代祭祀時，香煙繚繞。在希臘禮彌撒中，常有襄禮者不停在祭壇前獻香。羅光，《我們的彌撒》，頁21。


� 主祭環繞祭壇獻香，祭壇象徵基督的臨在，是一座祭台，也是象徵基督在最後晚餐時所用的餐桌。以香繞壇，有學者認為是基督被釘死後，人們用香料摩擦基督的遺體(參若19:40)。羅光，《我們的彌撒》，頁21。


� A. M. Roguet著，候景文譯，《今日彌撒》，頁49。趙一舟，《我們的彌撒》，頁115。


� 初期教會，主禮接受教友的奉獻時會很容易弄污雙手，因為教友們所奉獻的是各式各樣的禮品，而不只是現在的餅酒。筆者在陳繼容博士在「禮儀一」時課堂時的筆記摘錄。羅光，《我們的彌撒》，頁52。


� 羅光，《我們的彌撒》，頁52。但有學者認為這動作是回憶起比拉多的動作(瑪27:24)，但這是不對的。


� 有學者認為主禮所默唸的是詠25:11, 18。


� A. M. Roguet著，候景文譯，《今日彌撒》，頁49。趙一舟，《我們的彌撒》，頁115~116。J.H. Miller, 'Mass, Roman' in "NCE", Vol. 9, page 422. Robert Cabie, ‘The Eucharist’ in “CP”, page 206.


� 有學者認為這邀請祈禱文是多餘的，因為是經文的重覆。趙一舟，《我們的彌撒》，頁116~117。


� Robert Cabie, ‘The Eucharist’ in “CP”, page 206.


� 趙一舟，《我們的彌撒》，頁122。Robert Cabie, ‘The Eucharist’ in “CP”, page 206.


� 感恩經共有九式，每一篇都有其特點，適用於不同場合或慶典。其中四篇(即感恩經第一至第四式)見於《信友彌撒經書》內，餘下的五篇，有兩篇為修和用，其他三篇為兒童彌撒感恩經。香港教區禮儀委員會編輯，《禮儀小組手冊》，香港：香港教區禮儀委員會，1981，頁20。


� 第二式感恩經即等如舊有的羅馬禮感恩經的第一式，是以最古老的拉丁文感恩經為根據而編寫的：就是根據羅馬的希波里杜(Hippolytus of Rome)在他的《宗徒傳統》Apostolic Tradition一書所留給我們的感恩經。這感恩經原只用作一種綱要，而不是正式的經文。本式是最短的一篇感恩經。趙一舟，《我們的彌撒》，頁126。


� 香港教區禮儀委員會，《現代彌撒圖解》，頁45~52。羅奎著，候景文編譯，羅國輝修訂，《今日彌撒》，台北：光啟出版社，2000，頁60~61。也有些學者把感謝和歡呼合成為一項，在奉獻項分開了再次呼求聖神項。香港教區禮儀委員會編輯，《禮儀小組手冊》，頁19~20。


� 香港教區禮儀委員會編輯，《禮儀小組手冊》，頁19。


� 羅奎著，候景文編譯，羅國輝修訂，《今日彌撒》，頁61~63。


� 巴爾琪著，楊成斌譯，《彌撒是甚麼》，頁76。


� 現在把Dignum et justum est翻譯成「理所當然的」並不能完全表達出這句拉丁文的意思，欠缺了「合乎正義」justum的意味。


� 戴都良認為這是莊嚴禱詞的「引發」或「開始」。


� 《教理》，第1352條，頁327。香港教區禮儀委員會，《現代彌撒圖解》，頁46。香港教區禮儀委員會編輯，《禮儀小組手冊》，頁19。羅奎著，候景文編譯，羅國輝修訂，《今日彌撒》，頁61。巴爾琪著，楊成斌譯，《彌撒是甚麼》，頁77。


� 這原本聖聖聖的意思，與現在我們在彌撒中誦唸的有著少許的分別。在於Deus Sabaoth，Sabaoth這是希伯來文音譯是解「萬軍的上主」，現譯成「萬有的天主」。和Hosanna，是阿剌美文音譯解「上主救你拯救」，現譯成「歡呼之聲」。李士漁，「賀三納」，《聖經辭典》，第1947條，頁849。


� 序文和聖聖聖的譯文，也見於光啟編譯館，《彌撒程序圖解》，頁24。 


� 巴爾琪著，楊成斌譯，《彌撒是甚麼》，頁80~81。


� 有學者說這端「呼求經」是直接向聖父呼求，而不是直接向聖神呼求。趙一舟，《我們的彌撒》，頁151~152。


� 《教理》，第1353條，頁328。香港教區禮儀委員會，《現代彌撒圖解》，頁47。A.M. Roguet著，候景文譯，《今日彌撒》，頁58~60。趙一舟，《我們的彌撒》，頁152~154。


� 《教理》，第1353條，頁328。香港教區禮儀委員會，《現代彌撒圖解》，頁48。香港教區禮儀委員會編輯，《禮儀小組手冊》，頁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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